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9號

原      告  馮雅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弘鵬律師

被      告  賴玉里  

            梁隆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思儀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彭國瑋  

            李永堃  

            蔡耀瑩  

被      告  李清陽（即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

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

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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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

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家事訴訟事

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

法第5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人壽）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中

先後變更為鄭泰克、許舒博，經被告台灣人壽於民國111年1

0月21日、113年11月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另被告馮玲玲

於本件審理中即112年10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李清

陽，經被告李清陽於112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

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列印畫面、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

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二第131至13

3、428-1至428-3、428-7至428-15頁、卷三第113至115頁）

　　，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分別准由渠等承受訴訟。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

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

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

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被告賴玉里

前於111年3月22日對原告、被告馮玲玲提起主參加訴訟，嗣

於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主參加訴訟，經原告當庭

表示同意，且未經被告李清陽即被告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提

出異議（參本院卷二第536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無違，亦

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時就其訴之聲明第6項原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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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下同）164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馮玲玲公同共

有，嗣於113年4月11日具狀減縮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告台灣

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參本院卷二第520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四、復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

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

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

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

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被告

賴玉里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為

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且與目前戶政登記相違，是渠等婚姻效

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

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婚姻無效，應

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訴外人即馮永

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

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

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

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

再轉繼承。

(二)被告賴玉里前於103年間，因於馮永德所居住之社區教導氣

功而認識馮永德，並知悉馮永德家中資產高達數千萬元，且

馮志龍、馮慶偉、馮昊均患有遺傳性小腦萎縮症，已無法言

語及不良於行。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經診斷罹患失智症，

且於109年3月10日經診斷有重度失智，MMSE分數為13分，被

告賴玉里並於109年1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對馮永德為監護宣

告，而於聲請狀載稱馮永德「經專業醫生鑑定罹患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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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已無法自理」等語，而龍眼林基金會社工因另案改

定監護人事件欲對馮永德訪視時，亦認其因有重聽，難懂社

工詢問之問題，且僅偶以單字回應，難以進行訪視等情，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載稱馮永德

「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協

助看診」等語，足見馮永德至遲於109年12月間，即因受失

智症、阿茲海默症、智能不足等病症所困，雖尚能為簡易日

常生活行為，惟認知表達意思之能力日漸惡化，已無法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無法辨識結婚意思表示之效果，被

告賴玉里卻於110年2月3日將馮永德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

婚登記，顯無從期待馮永德能憑其自由意思與被告賴玉里為

結婚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被告賴玉里與馮永

德間之婚姻應屬無效。

(三)而被告賴玉里前以協助馮永德處理家務為由，於105年12月

間搬至馮永德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5所示房地（下合稱系爭

房地），藉此掌控馮永德一家之財務，其明知馮永德於105

年間罹患失智症，於107年8月6日為中度失智程度，早已無

行為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是馮永德於該

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之行為

自屬無效。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原因既登記為買賣，該原

因關係即具土地登記之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應推定其原因關

係為買賣，惟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並無買賣之金流存在，

渠等就系爭房地顯無買賣之真意，渠等買賣關係亦屬通謀虛

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是系爭房地仍為馮永德之遺產，惟因被

告賴玉里登記為馮永德之妻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有侵

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權之情，亦屬無權占有原告及被告

李清陽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地，妨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有權

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

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

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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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被告賴玉里明知馮永德患有失智症，且左耳失聰，眼部病

變導致視力不佳，加上年事已高，生活難以自理，已無意思

能力，竟於108年7月4日自馮永德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

至馮永德所申設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

帳戶），後即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多次提領馮

永德郵局帳戶內存款，合計90萬3900元。復於110年1月5日

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依110年6月16日起訴

時之匯率即美金1元兌換新臺幣27.691元換算結果，約212萬

3207元），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永德之財產

權，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前開款項

係基於馮永德之授權及指示，惟馮永德當時既已因罹患失智

症而無意思能力，馮永德之委託、授權及後續提款行為均屬

無效，被告賴玉里持有此部分款項，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

利益，且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前開款項合計304萬9267元予

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五)又被告賴玉里趁原告之父馮慶偉因患有小腦萎縮症，生活無

法自理，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且於108年4月9日

至26日間已住院彌留，並於108年5月3日死亡，竟擅自持馮

慶偉之存摺及印章，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時間，

自馮慶偉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

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復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時間，

乘馮慶偉尚未辦理除戶，原告亦忙於喪事之機，自如附表一

編號7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金額，合計42

萬6500元。是被告賴玉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

慶偉之財產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

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係基於馮慶偉之授權，惟馮慶偉當時

既已彌留，顯不具意思能力，其授權應屬無效，是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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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之款項於馮慶偉死亡後應列為其遺產，被告賴玉里至今

仍持有前開款項，亦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

財產上之損害，原告為馮慶偉之繼承人，自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42萬6500

元。

(六)另被告賴玉里之子即被告梁隆甫（原名：梁裕隆）分別於如

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梁

隆甫並分別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予

馮永德作為擔保，惟被告梁隆甫迄今仍未清償上開借款。而

馮永德因罹患失智症致其無意思能力，無法為意思表示及受

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應屬無效，被告梁隆

甫至今仍持有此部分款項，顯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

馮永德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

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

有。此外，縱認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有效，該消費借貸關係亦

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繼承，原告依民法478條、第828條第

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請求

被告梁隆甫返還該筆借款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並

以家事起訴狀為催告之通知。至被告梁隆甫辯稱已清償完畢

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梁隆甫雖已取回系爭本

票，惟票據權利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消費借貸）各自獨

立，無從證明業已清償。又被告賴玉里長期控管馮永德之生

活，可能係被告賴玉里與梁隆甫趁馮永德行動不便時或馮永

德過世後整理其遺物時，自行取回系爭本票，均無從證明被

告梁隆甫已清償前開債務。

(七)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發病時點理應

更早，被告賴玉里利用馮永德因患有前揭疾病，生活無法自

理，且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竟於105年1月間慫

恿馮永德向被告台灣人壽投保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下合稱

系爭保險）。是馮永德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既已無意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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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系爭保險契約應屬無效，且系爭

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簽名筆跡明顯不同，亦非

馮永德之筆跡，是系爭保險契約既屬無效，馮永德自其帳戶

所扣款繳納予被告台灣人壽之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於馮

永德死亡後，即應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而被告台灣人

壽迄今仍持有系爭保險費，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

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是扣除被告台灣人

壽於109年12月28日所返還之部分解約金美金7萬6233.06

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其餘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

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八)是被告賴玉里因與馮永德之婚姻無效而非馮永德之配偶，亦

非馮永德之繼承人，而馮永德死亡後，遺有如附表四所示之

遺產，其繼承人之應繼分如附表五所示。而前開遺產無不能

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

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前開遺產依如附表五所示

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

(九)並聲明：⒈確認被繼承人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之婚姻無

效。⒉被告賴玉里應將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

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

清陽公同共有。⒊被告賴玉里應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

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賴玉里應給付

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梁隆甫應給付180萬

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台

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就馮永德所遺如起訴狀

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應繼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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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為分別共有。⒏第2項至第6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賴玉里則以：　　

(一)被告賴玉里並未於前開監護宣告事件中宣稱馮永德有不能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情。且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確有

結婚真意，原告前對被告賴玉里提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告

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先後以110年度偵字第186

17、19042號、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為不起訴處分，

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

字第2887號駁回原告再議之聲請確定（下稱另案），而前開

不起訴處分書即載稱：尚難僅因馮永德有失智症，遽論其無

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且依證人即戶政承辦人員陳美珠、陳

美足、證人即結婚書約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於警詢中之證

述，均足見馮永德於申辦結婚登記時意識清楚正常，亦瞭解

結婚之意，且被告賴玉里確自108年5月3日起即與馮永德同

住，顯有相當之感情基礎，難認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情

等語，是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之婚姻顯然有效。　　　

(二)被告賴玉里係於99年間因與光大社區居民一起做氣功運動而

結識馮永德，並與馮永德發展出老來伴之情侶關係進而同

居，2人感情融洽且甜蜜，馮永德係基於感謝被告賴玉里之

照顧，以及照顧人生晚期老伴之立場，因而贈與系爭房地予

被告賴玉里，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雖無買賣真意，惟有贈

與真意，依民法第87條第2項之規定，系爭房地已贈與被告

賴玉里，且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後，迄至馮永

德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時，已逾3年，馮永德未曾提出任何

異議，更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結婚，益徵渠等間確

實有贈與之真意。

(三)原告僅提出馮永德中信帳戶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並未舉

證證明係被告賴玉里所領取，況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

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僅為

空言指摘，且與客觀事實不符，要無足採。且馮永德係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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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存摺、提款卡，其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

萬6675元予被告賴玉里，係供被告賴玉里作為家用，郵局帳

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日間之款項提領則均為馮永

德親自臨櫃蓋用印章或至提款機輸入密碼所為，被告賴玉里

僅係陪同前往，並代為填寫提款單。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馮慶偉於108年4月9日至108年4月26日間

已住院彌留。而原告所提出提款單上文字雖為被告賴玉里所

書寫，惟被告賴玉里係受馮永德委託而代為書寫，實係由馮

永德自行蓋用馮慶偉之印章及輸入密碼以提領款項，提領之

款項亦由馮永德收執並用以支付馮慶偉生活費及醫藥費等費

用，依常情觀之，馮慶偉同時將存摺、印章及密碼交予其父

馮永德，顯有授權馮永德代為處理財務事項之意，而馮永德

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等情，業據前

述，是此部分款項實均與被告賴玉里無涉。

(五)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妻，而同為馮永德之繼承人，原告未

將被告賴玉里列為繼承人而請求分割遺產，已有當事人不適

格之情。且被告賴玉里為系爭保險之受益人，依前開不起訴

處分書所載，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前神智亦均屬正常，原

告空言主張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時已無意思能力，自無可

採，其因而將對台灣人壽之債權列為馮永德之遺產，亦已侵

害被告賴玉里之財產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梁隆甫則以：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

均屬清楚正常。且原告先稱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致

無意思能力，復主張馮永德於103年間即無意思能力，除未

提出證據且與客觀事實不符外，亦明顯前後矛盾，自不足

採。此外，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74條之規定，本票為繳

回證券，被告梁隆甫雖曾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

項，並開立系爭本票，惟此部分債權已因清償而消滅，系爭

本票亦已銷毀，並依票據法之規定返還予被告梁隆甫，原告

徒以系爭本票影本主張債權存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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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台灣人壽則以：依110年9月24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所載，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該院門

診時，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並無任何因失智症而無法表達

意思之記載，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亦認定馮永德於110年2月

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時尚非無意思能力。原告自

應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05年間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

契約時已無意思能力，及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並非馮永德

所親簽，惟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無可採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李清陽陳稱：沒有意見。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馮永

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

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

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

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

再轉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

（參本院卷一第47、107至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

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二)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

第75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

全，而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

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

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皆是。）者，其效力與無行為能力

人之行為，並無區別，故亦當然無效也。是在未受監護宣告

之成年人，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

應屬有效，僅於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方

得謂為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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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

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

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

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

號判決意旨參照）。馮永德生前未曾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是馮永德在法律上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合先敘明。

(三)原告主張(二)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

記，後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等情，有除戶戶籍謄本在

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07頁），且為被告賴玉里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已無

行為能力，其意思表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病歷、被告賴玉里另

案所提出陳訴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年3月10日檢驗

檢查報告、該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

列印資料、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等件為證（參本院

卷一第189至193、427至445頁、卷二第93至95頁）。惟查：

　⒈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

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

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

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

對，最後1次跟馮永德對話是在馮永德過世前2、3個月，當

時馮永德一下清楚，一下子不清楚，但伊與馮永德對話時，

馮永德都很正常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

　⒉證人即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結婚書約所載之見證人卞金秀於

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與馮永德為鄰居，清楚馮永德之家

庭狀況，當時馮永德自己去伊住處請伊做證人，伊有問他是

否真的要這樣，馮永德說是的，伊覺得馮永德狀況還好，後

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結婚書約給伊簽名等語；證人

即另一見證人林芳枝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常與馮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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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練氣功，當時馮永德自己來找伊，表示因為被告賴玉里

長年照顧馮永德之家庭，要與被告賴玉里結婚，後來馮永德

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書約讓伊簽名等語，有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

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頁）。

　⒊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足於另案警詢及

偵查中證稱：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同前來辦理結婚登

記，伊向臺中市榮民服務處確認馮永德的榮民身分後，就檢

視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有無攜帶身分證、戶口名簿、結婚書

約，及確認2位證人都有簽名蓋章，再看馮永德與被告賴玉

里的精神意識狀況來確認有結婚意願，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

玉里都表示願意結婚，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

慢，伊確認沒問題後，就請承辦人員辦理，也看渠等在數位

簽名板上簽名無誤後才完成登記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

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1至413

頁）。

　⒋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珠於另案警詢及

偵查中證稱：當天是由秘書先確認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

神意識及榮民身分等情形無誤後，再交由伊辦理結婚登記，

伊也再次向渠等確認要辦理結婚登記無誤後，就為渠等辦理

相關手續，並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完成登記，而當時

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簽名也都是渠等親自

簽名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

一第379至386、414至416頁）。

　⒌經核證人前揭證述大致相符，應堪採信，足見馮永德於死亡

前2、3個月仍得與朱穗萍對話，且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

前，即已自行尋找結婚書約之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表達

欲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並請求渠等見證簽名之意，後於110年2

月3日辦理結婚登記時，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陳美足、陳美

珠再次向其確認確有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之意，馮永德並基於

其自由意志，親自在相關申請之電子表單上簽名，應有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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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為所發生法律效果之意思能力甚明。

　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施宜興雖於111年1月21日向原

告陳稱：「可是失智症不可以辦結婚吧？怎麼可以這樣

子？」、「因為你失智不可以結婚啊，不合理啊」、「你看

我為什麼寫109年，因為那時候是可以寫的，之後就不能寫

了。」、「109年9月、109年10月，這後面啦，這邊就開始

老人癡呆了」等語，並於同日出具載稱：「109年12月11日

後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人協助看診」等語之診

斷證明書（參本院卷一第429至445頁）。惟馮永德精神狀況

本應以辦理結婚登記時為判斷時點，已難逕以此推翻前開證

人證述之憑信性。且馮永德前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

病況，自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

化科門診就醫期間，問答正常且意識清楚，惟自109年12月1

1日後因老年期癡呆症及譫妄惡化，均由女性友人協助陪同

看診；另馮永德於109年2月24日由友人陪伴至神經科門診就

醫，主訴記憶力下降、失眠及精神神經症狀，109年3月10日

接受心智檢查，結果為MMSE13分、CDR1分，看診及檢查過程

受限於其聽力問題，部分認知評估無法細做，惟大致可回答

簡單問題及配合簡單的指令動作，110年1月12日最後一次門

診時，四肢肌力約3-4分，可配合簡單指令動作等情，有該

院111年5月7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829號函在卷可稽（參本

院卷一第489至490頁）。而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前揭心

理檢查時，MMSE為13分，惟語言功能檢查結果載稱「因嚴重

聽力問題而易低估」等語，亦有該檢查報告為憑（參本院卷

二第93頁）。再觀之前開譯文前後對話，原告及其母係於提

起本件訴訟後，要求施宜興醫師應開立馮永德於110年間已

意識不清、老人癡呆之診斷證明書，施宜興醫師原要求原告

改至該院陳冠妃醫師門診，請陳冠妃醫師開立失智症之診斷

證明書，並表示其開立的藥物均為血糖及血壓用藥，因馮永

德所罹患失智症，與內科用藥無關，其僅能記載馮永德於10

9年以後失智並由家屬帶來看診，且有譫妄等情。是本院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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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上情，認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心理檢查時，其MMSE已

可能因其聽力而有遭低估之情，且於110年1月12日至該院神

經科就診時，仍得配合簡單之指令動作，尚難認其已全然欠

缺意思能力；且其係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症至該

院消化科就診，施宜興醫師雖診斷其患有失智症，惟並未給

予用藥，亦未為其排定相關檢查，亦難僅憑施宜興醫師於診

斷證明書所載之「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遽認其已達無

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更無從以施宜興醫師於與原告對話

時，對於失智症可否結婚之質疑，作為馮永德於為前開結婚

登記時有無意思能力之依據。

　⒎至被告賴玉里有無告知原告要與馮永德結婚及要對馮永德聲

請監護宣告，均與馮永德於為結婚時有無意思能力無涉；而

被告賴玉里於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時所提出之陳訴狀，僅

為其當時主觀認定馮永德之心智狀態為何，無關乎馮永德於

辦理結婚登記時客觀上有無行為能力，亦不因此於本案有何

自認之適用；另原告所提出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

係載稱馮永德因重聽，難以進行訪視等語，顯與無意思能力

有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與卷證有違，無足憑採。

　⒏據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與被告賴玉里為前開結

婚登記時，確實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而有意思表示

無效之情。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

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即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三)部分：

　⒈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所有權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

登記予被告賴玉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11至21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

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並無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渠

等間之買賣契約應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依

所有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

認，辯稱：馮永德係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賴玉里等語。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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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

人應負舉證之責。次按物權行為具有獨立性及無因性，不因

其原因之債權不存在而當然失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及物權

行為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係物權行為之原

因，為保護交易安全，該債權行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

物權行為中抽離，使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債權行為之不存

在、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此為物權行為之無因性（即債權

行為之效力不能左右物權行為之效力）。上開物權行為，除

具備當事人間物權變動之合意，須結合公示之方法（不動產

物權係書面與登記，動產物權則係交付）。是原所有權人因

物權之變動而喪失所有權，不因債權行為之瑕疵（不成立、

無效或具有撤銷之原因）而當然回復，除物權行為本身有不

成立、無效或撤銷之事由外，其非得逕行使民法第767條規

定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

照)。故買賣契約（債權行為）如為無效或事後解除，依物

權無因性，並不當然使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

為成為無效，仍應就物權行為認定有無無效之事由。被告賴

玉里固自承與馮永德間無買賣系爭房地之真意，惟其前開辯

解顯否認與馮永德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係

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該物權行為自不因其原因債權即

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買賣契約無效而當然失效，是原告主

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前開物權行為亦係通謀而為虛偽

意思表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

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從執之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原告復主張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處分系爭房地時已無意思

能力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而觀之原告所提出馮永德

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關於此部分病症僅載稱：「失智

症，未伴有行為障礙」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9頁），而馮

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間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

醫時，於門診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亦有該院110年9月24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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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證明書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7頁），顯無從逕論馮永德

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原

告就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時之精神狀態，亦未提出其他證

據以實其說，原告徒以馮永德於109年間至醫院就診之相關

病歷資料，欲回推認定其於處分系爭房地時無意思能力，實

乏所據，無足憑採。

　⒋是馮永德既已將系爭房地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

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所有權移轉登記有何無效之情，馮

永德於其死亡前顯已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以其為馮

永德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

1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應塗銷系爭房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原告主張(四)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108年7月4日自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

0元至郵局帳戶，後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

間遭提領款項合計90萬3900元；另中信帳戶於110年1月5日

亦有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前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帳戶等情，業據其提出存款交易明細、客戶歷史交

易清單、匯款申請書、外匯存提款交易憑證等件為證（參本

院卷一第159、163至175頁），被告賴玉里就收受美金7萬66

75元匯款乙節未予爭執，惟否認有提領前開郵局帳戶內存款

等情。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

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

照）。而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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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

而言。原告前開主張既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

告賴玉里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致馮永德受有損害，且

兩者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郵

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及被告賴玉里係未經馮

永德同意擅自將美金7萬6675元匯款至其帳戶乙節，未提出

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實無從僅憑客觀之交易明細，遽認原告

主張為真實。

　⒊且原告既未能證明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則

馮永德於郵局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其與被告賴玉

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即無庸再予審究。至原告主張馮永德

指示被告賴玉里匯款美金7萬6675元部分，其授權行為因無

意思能力而無效乙節，亦因原告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10

年1月5日無意思能力，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均乏所

據，不足憑採。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

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

還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六)原告主張(五)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一所

示之款項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慶偉之帳戶

資料均係由馮永德保管，其僅係代填提款單等情。原告就此

固提出提款單、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馮慶偉帳戶存摺影本等

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21至147頁），惟原告亦自承馮慶偉

之帳戶資料係存放於馮永德之保險箱內，馮慶偉生前醫療等

相關費用亦由馮永德支付等情（參本院卷二第487頁），佐

以被告賴玉里確自105年起即與馮永德同住，其陪同、協助

馮永德處理馮慶偉帳戶提款事宜，實難認與常情有違，自難

僅以被告賴玉里曾代為填寫提款單上之資料，遽認如附表一

所示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領取。而原告就此未能提出其他證

據以實其說，其主張係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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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即乏所據，不足憑採。至馮永德、馮慶偉於如附表一所

示之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渠等與被告賴玉里間究

有無委任契約，亦無庸再予審究。是原告以其為馮慶偉繼承

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

里返還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原告主張(六)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前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

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交予馮永德等情，為

被告梁隆甫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

告梁隆甫迄今尚未清償前開款項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否

認，辯稱其已清償借款，馮永德亦因此將系爭本票返還予伊

等語。則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

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

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權證書之返

還，通常須在清償債務之後，故已返還債權證書者，推定其

債之關係已消滅，此為民法第325條第3項之所由定，若債權

人主張債權證書之交還，並非由於債權消滅之故，則其就此

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不得仍命債務人就其債務已經清償之事

實舉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11號判決、70年度台

上字第2848號判決參照）。系爭本票既為被告梁隆甫向馮永

德借款時所開立，以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堪認系爭本

票即為被告梁隆甫收受借款之憑證。而被告梁隆甫辯稱其已

清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等情，業據其提出各遭撕成4份後

再為黏貼之系爭本票原本為證，且經本院勘驗在卷（參本院

卷二第537頁）。則本院審酌執票人在其票據債權未獲得滿

足前，當無可能同意返還票據，票據債務於返還本票時應已

消滅，乃為常態，馮永德既將系爭本票返還被告梁隆甫，揆

諸前開說明，自應推定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權業已消滅，

被告梁隆甫前開辯解，尚屬有據，堪以憑採。原告如欲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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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主張，即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

惟原告僅空言否認上情，辯稱可能係遭被告賴玉里、梁隆甫

等人私自取走系爭本票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

是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尚積欠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借貸債務

未清償，而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

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

清陽公同共有，即無足採。

(八)原告主張(七)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為系爭保險之要保人，且以其帳戶扣款繳納

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存款交易明

細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239至255

頁），且為被告台灣人壽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

張馮永德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時已無意思能力，且契約上之

簽名非馮永德所親簽等情，為被告台灣人壽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於105年8月26日之病歷資料

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頁）。惟查：證人即業務員劉青怡

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保險為伊向馮永德招攬，馮永德當時

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表示想將資產做信託，伊與

分行經理便出面瞭解馮永德的需求，馮永德說因為兒子、孫

子都臥病在床，怕之後沒人照顧他們，當天渠等說需要1位

監察人，也聯繫信託部的人員要前來與馮永德洽談，但馮永

德原本找的友人去世，他又說信託好像要管理費，且小腦萎

縮協會不能幫忙當監察人，覺得很麻煩，渠等就推薦馮永德

以保險方式將款項存起來，也可以做保險金信託，但馮永德

只有先投保，一直都未來辦理信託，從馮永德第1次來到簽

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隔2、3個月，期間都是由伊與分行經理

和馮永德洽談，且除了前開已去世之友人，馮永德沒有找其

他人陪同過，馮永德當時意識都還蠻清楚的等語（參本院卷

二第366至369頁）。佐以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

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

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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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

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而馮永德在創會初期時就曾提

到，他覺得全家沒人是健康的，希望協會能在他提早走時，

承擔幫助他的家人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是核

證人前開證述，堪認馮永德早於多年前即因有感家中子孫健

康狀況不佳，其又年事已高，子孫恐無人照顧，有意預為安

排規劃，後於105年間，亦係為周全其身後子孫照顧事宜而

主動向銀行詢問財務規劃，並因費用、執行困難等因素，而

決意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實難認其有何遭人

冒簽及缺乏意思能力之情；且前揭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及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均無從逕

論馮永德於105年間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識別、判斷

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亦據前述；此

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主張系爭保險

契約非馮永德所簽名，亦因馮永德無意思能力而無效，實乏

所據，不足憑採。至原告主張劉青怡與被告賴玉里勾結變更

聯絡電話云云，實與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有無意思

能力乙節無涉，自無庸予以審究。是被告台灣人壽依系爭保

險契約之約定，收受馮永德繳納之保險費，顯非無法律上之

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

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九)原告主張(八)部分：

　　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故遺產為繼承人全體公同

共有，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

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分割共有物之訴，須共有人全體參與訴訟，其當事人之適

格始無欠缺。如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法院即不得對之為

實體上之裁判。又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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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

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因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而未將被告賴玉

里列為分割遺產之被告，惟前開婚姻有效，被告賴玉里為馮

永德之配偶等情，業據前開認定，是被告賴玉里對於馮永德

即有繼承權，原告請求分割馮永德之遺產，卻未將具有繼承

權之被告賴玉里列為被告，原告之起訴，顯未以全體共有人

為訴訟當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屬當事人不適格，本院即

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從而，原告對被告李清陽請求裁

判分割馮永德之遺產，顯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

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暨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

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暨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

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

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

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

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給付142

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暨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馮永德所遺如附表四所

示之遺產，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且按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

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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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最

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25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聲明就

其訴之聲明第2至6項請求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

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原告訴請被告賴玉里應為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之塗銷登記，係請求本院判令被告賴玉里為一

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應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亦遭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附麗，是原告所為假執

行之聲請亦應一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

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帳戶 　 金額

1 108年3月27日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元

2 108年4月9日 2萬元

3 108年4月26日 23萬2200元

4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萬9200元

5 108年4月29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5800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萬2300元

7 108年5月6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000元

編號 時間 金額 本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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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美元）

 

附表四：（金額：新臺幣）

1 103年12月13日 100萬元 CH243815號

2 104年3月17日 50萬元 CH243819號

3 104年3月31日 20萬元 CH243820號

4 105年7月26日 10萬元 WG0000000號

編號 保單日期 保單號碼 　保險費

1 105年1月5日 000000000號 34萬9581元

2 105年1月20日 000000000號 24萬2000元

編號 　　　　　　　　　遺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2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4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7元及孳息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12元及孳息

8 郵局帳戶存款5026元及孳息

9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 對被告梁隆甫之債權180萬元

11 對被告台灣人壽之債權1639萬56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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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馮雅婕 2分之1

2 李清陽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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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9號
原      告  馮雅婕  




訴訟代理人  吳弘鵬律師
被      告  賴玉里  
            梁隆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思儀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彭國瑋  
            李永堃  
            蔡耀瑩  
被      告  李清陽（即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鄭泰克、許舒博，經被告台灣人壽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113年11月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另被告馮玲玲於本件審理中即112年10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李清陽，經被告李清陽於112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列印畫面、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二第131至133、428-1至428-3、428-7至428-15頁、卷三第113至115頁）
　　，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分別准由渠等承受訴訟。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被告賴玉里前於111年3月22日對原告、被告馮玲玲提起主參加訴訟，嗣於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主參加訴訟，經原告當庭表示同意，且未經被告李清陽即被告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提出異議（參本院卷二第536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無違，亦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就其訴之聲明第6項原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64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馮玲玲公同共有，嗣於113年4月11日具狀減縮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參本院卷二第520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四、復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且與目前戶政登記相違，是渠等婚姻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婚姻無效，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訴外人即馮永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再轉繼承。
(二)被告賴玉里前於103年間，因於馮永德所居住之社區教導氣功而認識馮永德，並知悉馮永德家中資產高達數千萬元，且馮志龍、馮慶偉、馮昊均患有遺傳性小腦萎縮症，已無法言語及不良於行。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經診斷罹患失智症，且於109年3月10日經診斷有重度失智，MMSE分數為13分，被告賴玉里並於109年1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對馮永德為監護宣告，而於聲請狀載稱馮永德「經專業醫生鑑定罹患失智症，日常生活已無法自理」等語，而龍眼林基金會社工因另案改定監護人事件欲對馮永德訪視時，亦認其因有重聽，難懂社工詢問之問題，且僅偶以單字回應，難以進行訪視等情，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載稱馮永德「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協助看診」等語，足見馮永德至遲於109年12月間，即因受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智能不足等病症所困，雖尚能為簡易日常生活行為，惟認知表達意思之能力日漸惡化，已無法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無法辨識結婚意思表示之效果，被告賴玉里卻於110年2月3日將馮永德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顯無從期待馮永德能憑其自由意思與被告賴玉里為結婚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應屬無效。
(三)而被告賴玉里前以協助馮永德處理家務為由，於105年12月間搬至馮永德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5所示房地（下合稱系爭房地），藉此掌控馮永德一家之財務，其明知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於107年8月6日為中度失智程度，早已無行為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是馮永德於該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之行為自屬無效。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原因既登記為買賣，該原因關係即具土地登記之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應推定其原因關係為買賣，惟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並無買賣之金流存在，渠等就系爭房地顯無買賣之真意，渠等買賣關係亦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是系爭房地仍為馮永德之遺產，惟因被告賴玉里登記為馮永德之妻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有侵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權之情，亦屬無權占有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地，妨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有權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四)另被告賴玉里明知馮永德患有失智症，且左耳失聰，眼部病變導致視力不佳，加上年事已高，生活難以自理，已無意思能力，竟於108年7月4日自馮永德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至馮永德所申設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後即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多次提領馮永德郵局帳戶內存款，合計90萬3900元。復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依110年6月16日起訴時之匯率即美金1元兌換新臺幣27.691元換算結果，約212萬3207元），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永德之財產權，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前開款項係基於馮永德之授權及指示，惟馮永德當時既已因罹患失智症而無意思能力，馮永德之委託、授權及後續提款行為均屬無效，被告賴玉里持有此部分款項，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前開款項合計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五)又被告賴玉里趁原告之父馮慶偉因患有小腦萎縮症，生活無法自理，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且於108年4月9日至26日間已住院彌留，並於108年5月3日死亡，竟擅自持馮慶偉之存摺及印章，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時間，自馮慶偉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復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時間，乘馮慶偉尚未辦理除戶，原告亦忙於喪事之機，自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金額，合計42萬6500元。是被告賴玉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慶偉之財產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係基於馮慶偉之授權，惟馮慶偉當時既已彌留，顯不具意思能力，其授權應屬無效，是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於馮慶偉死亡後應列為其遺產，被告賴玉里至今仍持有前開款項，亦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為馮慶偉之繼承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42萬6500元。
(六)另被告賴玉里之子即被告梁隆甫（原名：梁裕隆）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梁隆甫並分別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予馮永德作為擔保，惟被告梁隆甫迄今仍未清償上開借款。而馮永德因罹患失智症致其無意思能力，無法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應屬無效，被告梁隆甫至今仍持有此部分款項，顯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馮永德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此外，縱認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有效，該消費借貸關係亦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繼承，原告依民法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該筆借款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並以家事起訴狀為催告之通知。至被告梁隆甫辯稱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梁隆甫雖已取回系爭本票，惟票據權利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消費借貸）各自獨立，無從證明業已清償。又被告賴玉里長期控管馮永德之生活，可能係被告賴玉里與梁隆甫趁馮永德行動不便時或馮永德過世後整理其遺物時，自行取回系爭本票，均無從證明被告梁隆甫已清償前開債務。
(七)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發病時點理應更早，被告賴玉里利用馮永德因患有前揭疾病，生活無法自理，且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竟於105年1月間慫恿馮永德向被告台灣人壽投保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下合稱系爭保險）。是馮永德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既已無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系爭保險契約應屬無效，且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簽名筆跡明顯不同，亦非馮永德之筆跡，是系爭保險契約既屬無效，馮永德自其帳戶所扣款繳納予被告台灣人壽之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於馮永德死亡後，即應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而被告台灣人壽迄今仍持有系爭保險費，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是扣除被告台灣人壽於109年12月28日所返還之部分解約金美金7萬6233.06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其餘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八)是被告賴玉里因與馮永德之婚姻無效而非馮永德之配偶，亦非馮永德之繼承人，而馮永德死亡後，遺有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其繼承人之應繼分如附表五所示。而前開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前開遺產依如附表五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
(九)並聲明：⒈確認被繼承人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之婚姻無效。⒉被告賴玉里應將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⒊被告賴玉里應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賴玉里應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梁隆甫應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就馮永德所遺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⒏第2項至第6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賴玉里則以：　　
(一)被告賴玉里並未於前開監護宣告事件中宣稱馮永德有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情。且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確有結婚真意，原告前對被告賴玉里提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先後以110年度偵字第18617、19042號、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2887號駁回原告再議之聲請確定（下稱另案），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即載稱：尚難僅因馮永德有失智症，遽論其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且依證人即戶政承辦人員陳美珠、陳美足、證人即結婚書約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於警詢中之證述，均足見馮永德於申辦結婚登記時意識清楚正常，亦瞭解結婚之意，且被告賴玉里確自108年5月3日起即與馮永德同住，顯有相當之感情基礎，難認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情等語，是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之婚姻顯然有效。　　　
(二)被告賴玉里係於99年間因與光大社區居民一起做氣功運動而結識馮永德，並與馮永德發展出老來伴之情侶關係進而同居，2人感情融洽且甜蜜，馮永德係基於感謝被告賴玉里之照顧，以及照顧人生晚期老伴之立場，因而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賴玉里，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雖無買賣真意，惟有贈與真意，依民法第87條第2項之規定，系爭房地已贈與被告賴玉里，且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後，迄至馮永德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時，已逾3年，馮永德未曾提出任何異議，更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結婚，益徵渠等間確實有贈與之真意。
(三)原告僅提出馮永德中信帳戶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並未舉證證明係被告賴玉里所領取，況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僅為空言指摘，且與客觀事實不符，要無足採。且馮永德係自行保管存摺、提款卡，其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予被告賴玉里，係供被告賴玉里作為家用，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日間之款項提領則均為馮永德親自臨櫃蓋用印章或至提款機輸入密碼所為，被告賴玉里僅係陪同前往，並代為填寫提款單。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馮慶偉於108年4月9日至108年4月26日間已住院彌留。而原告所提出提款單上文字雖為被告賴玉里所書寫，惟被告賴玉里係受馮永德委託而代為書寫，實係由馮永德自行蓋用馮慶偉之印章及輸入密碼以提領款項，提領之款項亦由馮永德收執並用以支付馮慶偉生活費及醫藥費等費用，依常情觀之，馮慶偉同時將存摺、印章及密碼交予其父馮永德，顯有授權馮永德代為處理財務事項之意，而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等情，業據前述，是此部分款項實均與被告賴玉里無涉。
(五)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妻，而同為馮永德之繼承人，原告未將被告賴玉里列為繼承人而請求分割遺產，已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且被告賴玉里為系爭保險之受益人，依前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前神智亦均屬正常，原告空言主張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時已無意思能力，自無可採，其因而將對台灣人壽之債權列為馮永德之遺產，亦已侵害被告賴玉里之財產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梁隆甫則以：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屬清楚正常。且原告先稱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致無意思能力，復主張馮永德於103年間即無意思能力，除未提出證據且與客觀事實不符外，亦明顯前後矛盾，自不足採。此外，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74條之規定，本票為繳回證券，被告梁隆甫雖曾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惟此部分債權已因清償而消滅，系爭本票亦已銷毀，並依票據法之規定返還予被告梁隆甫，原告徒以系爭本票影本主張債權存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台灣人壽則以：依110年9月24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該院門診時，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並無任何因失智症而無法表達意思之記載，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亦認定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時尚非無意思能力。原告自應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05年間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意思能力，及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並非馮永德所親簽，惟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無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李清陽陳稱：沒有意見。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馮永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再轉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7、107至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二)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而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皆是。）者，其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故亦當然無效也。是在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應屬有效，僅於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方得謂為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馮永德生前未曾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馮永德在法律上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合先敘明。
(三)原告主張(二)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後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等情，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07頁），且為被告賴玉里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已無行為能力，其意思表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病歷、被告賴玉里另案所提出陳訴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年3月10日檢驗檢查報告、該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列印資料、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至193、427至445頁、卷二第93至95頁）。惟查：
　⒈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最後1次跟馮永德對話是在馮永德過世前2、3個月，當時馮永德一下清楚，一下子不清楚，但伊與馮永德對話時，馮永德都很正常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
　⒉證人即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結婚書約所載之見證人卞金秀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與馮永德為鄰居，清楚馮永德之家庭狀況，當時馮永德自己去伊住處請伊做證人，伊有問他是否真的要這樣，馮永德說是的，伊覺得馮永德狀況還好，後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結婚書約給伊簽名等語；證人即另一見證人林芳枝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常與馮永德一起練氣功，當時馮永德自己來找伊，表示因為被告賴玉里長年照顧馮永德之家庭，要與被告賴玉里結婚，後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書約讓伊簽名等語，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頁）。
　⒊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足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同前來辦理結婚登記，伊向臺中市榮民服務處確認馮永德的榮民身分後，就檢視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有無攜帶身分證、戶口名簿、結婚書約，及確認2位證人都有簽名蓋章，再看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狀況來確認有結婚意願，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都表示願意結婚，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伊確認沒問題後，就請承辦人員辦理，也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無誤後才完成登記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1至413頁）。
　⒋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珠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當天是由秘書先確認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及榮民身分等情形無誤後，再交由伊辦理結婚登記，伊也再次向渠等確認要辦理結婚登記無誤後，就為渠等辦理相關手續，並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完成登記，而當時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簽名也都是渠等親自簽名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4至416頁）。
　⒌經核證人前揭證述大致相符，應堪採信，足見馮永德於死亡前2、3個月仍得與朱穗萍對話，且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前，即已自行尋找結婚書約之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表達欲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並請求渠等見證簽名之意，後於110年2月3日辦理結婚登記時，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陳美足、陳美珠再次向其確認確有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之意，馮永德並基於其自由意志，親自在相關申請之電子表單上簽名，應有識別其行為所發生法律效果之意思能力甚明。
　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施宜興雖於111年1月21日向原告陳稱：「可是失智症不可以辦結婚吧？怎麼可以這樣子？」、「因為你失智不可以結婚啊，不合理啊」、「你看我為什麼寫109年，因為那時候是可以寫的，之後就不能寫了。」、「109年9月、109年10月，這後面啦，這邊就開始老人癡呆了」等語，並於同日出具載稱：「109年12月11日後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人協助看診」等語之診斷證明書（參本院卷一第429至445頁）。惟馮永德精神狀況本應以辦理結婚登記時為判斷時點，已難逕以此推翻前開證人證述之憑信性。且馮永德前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況，自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科門診就醫期間，問答正常且意識清楚，惟自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期癡呆症及譫妄惡化，均由女性友人協助陪同看診；另馮永德於109年2月24日由友人陪伴至神經科門診就醫，主訴記憶力下降、失眠及精神神經症狀，109年3月10日接受心智檢查，結果為MMSE13分、CDR1分，看診及檢查過程受限於其聽力問題，部分認知評估無法細做，惟大致可回答簡單問題及配合簡單的指令動作，110年1月12日最後一次門診時，四肢肌力約3-4分，可配合簡單指令動作等情，有該院111年5月7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829號函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89至490頁）。而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前揭心理檢查時，MMSE為13分，惟語言功能檢查結果載稱「因嚴重聽力問題而易低估」等語，亦有該檢查報告為憑（參本院卷二第93頁）。再觀之前開譯文前後對話，原告及其母係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要求施宜興醫師應開立馮永德於110年間已意識不清、老人癡呆之診斷證明書，施宜興醫師原要求原告改至該院陳冠妃醫師門診，請陳冠妃醫師開立失智症之診斷證明書，並表示其開立的藥物均為血糖及血壓用藥，因馮永德所罹患失智症，與內科用藥無關，其僅能記載馮永德於109年以後失智並由家屬帶來看診，且有譫妄等情。是本院綜核上情，認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心理檢查時，其MMSE已可能因其聽力而有遭低估之情，且於110年1月12日至該院神經科就診時，仍得配合簡單之指令動作，尚難認其已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且其係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症至該院消化科就診，施宜興醫師雖診斷其患有失智症，惟並未給予用藥，亦未為其排定相關檢查，亦難僅憑施宜興醫師於診斷證明書所載之「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遽認其已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更無從以施宜興醫師於與原告對話時，對於失智症可否結婚之質疑，作為馮永德於為前開結婚登記時有無意思能力之依據。
　⒎至被告賴玉里有無告知原告要與馮永德結婚及要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均與馮永德於為結婚時有無意思能力無涉；而被告賴玉里於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時所提出之陳訴狀，僅為其當時主觀認定馮永德之心智狀態為何，無關乎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客觀上有無行為能力，亦不因此於本案有何自認之適用；另原告所提出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係載稱馮永德因重聽，難以進行訪視等語，顯與無意思能力有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與卷證有違，無足憑採。
　⒏據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與被告賴玉里為前開結婚登記時，確實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而有意思表示無效之情。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即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三)部分：
　⒈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所有權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11至21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並無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渠等間之買賣契約應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依所有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永德係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賴玉里等語。按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次按物權行為具有獨立性及無因性，不因其原因之債權不存在而當然失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係物權行為之原因，為保護交易安全，該債權行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物權行為中抽離，使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債權行為之不存在、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此為物權行為之無因性（即債權行為之效力不能左右物權行為之效力）。上開物權行為，除具備當事人間物權變動之合意，須結合公示之方法（不動產物權係書面與登記，動產物權則係交付）。是原所有權人因物權之變動而喪失所有權，不因債權行為之瑕疵（不成立、無效或具有撤銷之原因）而當然回復，除物權行為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或撤銷之事由外，其非得逕行使民法第767條規定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買賣契約（債權行為）如為無效或事後解除，依物權無因性，並不當然使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成為無效，仍應就物權行為認定有無無效之事由。被告賴玉里固自承與馮永德間無買賣系爭房地之真意，惟其前開辯解顯否認與馮永德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該物權行為自不因其原因債權即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買賣契約無效而當然失效，是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前開物權行為亦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從執之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原告復主張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處分系爭房地時已無意思能力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而觀之原告所提出馮永德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關於此部分病症僅載稱：「失智症，未伴有行為障礙」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9頁），而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間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醫時，於門診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亦有該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7頁），顯無從逕論馮永德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原告就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時之精神狀態，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徒以馮永德於109年間至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欲回推認定其於處分系爭房地時無意思能力，實乏所據，無足憑採。
　⒋是馮永德既已將系爭房地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所有權移轉登記有何無效之情，馮永德於其死亡前顯已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以其為馮永德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應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原告主張(四)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108年7月4日自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至郵局帳戶，後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遭提領款項合計90萬3900元；另中信帳戶於110年1月5日亦有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前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等情，業據其提出存款交易明細、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匯款申請書、外匯存提款交易憑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59、163至175頁），被告賴玉里就收受美金7萬6675元匯款乙節未予爭執，惟否認有提領前開郵局帳戶內存款等情。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原告前開主張既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賴玉里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致馮永德受有損害，且兩者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及被告賴玉里係未經馮永德同意擅自將美金7萬6675元匯款至其帳戶乙節，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實無從僅憑客觀之交易明細，遽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⒊且原告既未能證明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則馮永德於郵局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其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即無庸再予審究。至原告主張馮永德指示被告賴玉里匯款美金7萬6675元部分，其授權行為因無意思能力而無效乙節，亦因原告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10年1月5日無意思能力，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均乏所據，不足憑採。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原告主張(五)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慶偉之帳戶資料均係由馮永德保管，其僅係代填提款單等情。原告就此固提出提款單、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馮慶偉帳戶存摺影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21至147頁），惟原告亦自承馮慶偉之帳戶資料係存放於馮永德之保險箱內，馮慶偉生前醫療等相關費用亦由馮永德支付等情（參本院卷二第487頁），佐以被告賴玉里確自105年起即與馮永德同住，其陪同、協助馮永德處理馮慶偉帳戶提款事宜，實難認與常情有違，自難僅以被告賴玉里曾代為填寫提款單上之資料，遽認如附表一所示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領取。而原告就此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係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即乏所據，不足憑採。至馮永德、馮慶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渠等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亦無庸再予審究。是原告以其為馮慶偉繼承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原告主張(六)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前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交予馮永德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迄今尚未清償前開款項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否認，辯稱其已清償借款，馮永德亦因此將系爭本票返還予伊等語。則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權證書之返還，通常須在清償債務之後，故已返還債權證書者，推定其債之關係已消滅，此為民法第325條第3項之所由定，若債權人主張債權證書之交還，並非由於債權消滅之故，則其就此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不得仍命債務人就其債務已經清償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11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2848號判決參照）。系爭本票既為被告梁隆甫向馮永德借款時所開立，以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堪認系爭本票即為被告梁隆甫收受借款之憑證。而被告梁隆甫辯稱其已清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等情，業據其提出各遭撕成4份後再為黏貼之系爭本票原本為證，且經本院勘驗在卷（參本院卷二第537頁）。則本院審酌執票人在其票據債權未獲得滿足前，當無可能同意返還票據，票據債務於返還本票時應已消滅，乃為常態，馮永德既將系爭本票返還被告梁隆甫，揆諸前開說明，自應推定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權業已消滅，被告梁隆甫前開辯解，尚屬有據，堪以憑採。原告如欲為相反之主張，即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僅空言否認上情，辯稱可能係遭被告賴玉里、梁隆甫等人私自取走系爭本票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尚積欠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借貸債務未清償，而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即無足採。
(八)原告主張(七)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為系爭保險之要保人，且以其帳戶扣款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存款交易明細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239至255頁），且為被告台灣人壽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時已無意思能力，且契約上之簽名非馮永德所親簽等情，為被告台灣人壽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於105年8月26日之病歷資料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頁）。惟查：證人即業務員劉青怡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保險為伊向馮永德招攬，馮永德當時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表示想將資產做信託，伊與分行經理便出面瞭解馮永德的需求，馮永德說因為兒子、孫子都臥病在床，怕之後沒人照顧他們，當天渠等說需要1位監察人，也聯繫信託部的人員要前來與馮永德洽談，但馮永德原本找的友人去世，他又說信託好像要管理費，且小腦萎縮協會不能幫忙當監察人，覺得很麻煩，渠等就推薦馮永德以保險方式將款項存起來，也可以做保險金信託，但馮永德只有先投保，一直都未來辦理信託，從馮永德第1次來到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隔2、3個月，期間都是由伊與分行經理和馮永德洽談，且除了前開已去世之友人，馮永德沒有找其他人陪同過，馮永德當時意識都還蠻清楚的等語（參本院卷二第366至369頁）。佐以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而馮永德在創會初期時就曾提到，他覺得全家沒人是健康的，希望協會能在他提早走時，承擔幫助他的家人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是核證人前開證述，堪認馮永德早於多年前即因有感家中子孫健康狀況不佳，其又年事已高，子孫恐無人照顧，有意預為安排規劃，後於105年間，亦係為周全其身後子孫照顧事宜而主動向銀行詢問財務規劃，並因費用、執行困難等因素，而決意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實難認其有何遭人冒簽及缺乏意思能力之情；且前揭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均無從逕論馮永德於105年間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亦據前述；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非馮永德所簽名，亦因馮永德無意思能力而無效，實乏所據，不足憑採。至原告主張劉青怡與被告賴玉里勾結變更聯絡電話云云，實與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有無意思能力乙節無涉，自無庸予以審究。是被告台灣人壽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收受馮永德繳納之保險費，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九)原告主張(八)部分：
　　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故遺產為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分割共有物之訴，須共有人全體參與訴訟，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如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法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又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因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而未將被告賴玉里列為分割遺產之被告，惟前開婚姻有效，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配偶等情，業據前開認定，是被告賴玉里對於馮永德即有繼承權，原告請求分割馮永德之遺產，卻未將具有繼承權之被告賴玉里列為被告，原告之起訴，顯未以全體共有人為訴訟當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屬當事人不適格，本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從而，原告對被告李清陽請求裁判分割馮永德之遺產，顯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暨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暨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馮永德所遺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且按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25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聲明就其訴之聲明第2至6項請求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原告訴請被告賴玉里應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塗銷登記，係請求本院判令被告賴玉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應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訴亦遭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附麗，是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應一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帳戶

		　 金額



		1

		108年3月27日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元



		2

		108年4月9日

		


		2萬元



		3

		108年4月26日



		


		23萬2200元



		4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萬9200元



		5

		108年4月29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5800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萬2300元



		7

		108年5月6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000元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金額

		本票號碼



		1

		103年12月13日

		100萬元

		CH243815號



		2

		104年3月17日

		50萬元

		CH243819號



		3

		104年3月31日

		20萬元

		CH243820號



		4

		105年7月26日

		10萬元

		WG0000000號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美元）
		編號

		保單日期

		保單號碼

		　保險費



		1

		105年1月5日

		000000000號

		34萬9581元



		2

		105年1月20日

		000000000號

		24萬2000元







 
附表四：（金額：新臺幣）
		編號

		　　　　　　　　　遺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2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4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7元及孳息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12元及孳息



		8

		郵局帳戶存款5026元及孳息



		9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

		對被告梁隆甫之債權180萬元



		11

		對被告台灣人壽之債權1639萬5667元









附表五：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馮雅婕

		2分之1



		2

		李清陽

		2分之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9號
原      告  馮雅婕  


訴訟代理人  吳弘鵬律師
被      告  賴玉里  
            梁隆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思儀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彭國瑋  
            李永堃  
            蔡耀瑩  
被      告  李清陽（即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
    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
    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
    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家事訴訟事
    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
    法第5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人壽）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中
    先後變更為鄭泰克、許舒博，經被告台灣人壽於民國111年1
    0月21日、113年11月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另被告馮玲玲
    於本件審理中即112年10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李清
    陽，經被告李清陽於112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
    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列印畫面、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
    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二第131至133
    、428-1至428-3、428-7至428-15頁、卷三第113至115頁）
　　，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分別准由渠等承受訴訟。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
    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
    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
    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被告賴玉里
    前於111年3月22日對原告、被告馮玲玲提起主參加訴訟，嗣
    於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主參加訴訟，經原告當庭
    表示同意，且未經被告李清陽即被告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提
    出異議（參本院卷二第536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無違，亦
    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
    起訴時就其訴之聲明第6項原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新臺
    幣（下同）164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馮玲玲公同共有
    ，嗣於113年4月11日具狀減縮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告台灣人
    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參本院卷二第520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四、復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
    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
    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
    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
    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被告
    賴玉里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為
    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且與目前戶政登記相違，是渠等婚姻效
    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
    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婚姻無效，應
    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訴外人即馮永
    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
    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
    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
    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
    再轉繼承。
(二)被告賴玉里前於103年間，因於馮永德所居住之社區教導氣
    功而認識馮永德，並知悉馮永德家中資產高達數千萬元，且
    馮志龍、馮慶偉、馮昊均患有遺傳性小腦萎縮症，已無法言
    語及不良於行。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經診斷罹患失智症，
    且於109年3月10日經診斷有重度失智，MMSE分數為13分，被
    告賴玉里並於109年1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對馮永德為監護宣
    告，而於聲請狀載稱馮永德「經專業醫生鑑定罹患失智症，
    日常生活已無法自理」等語，而龍眼林基金會社工因另案改
    定監護人事件欲對馮永德訪視時，亦認其因有重聽，難懂社
    工詢問之問題，且僅偶以單字回應，難以進行訪視等情，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載稱馮永德
    「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協
    助看診」等語，足見馮永德至遲於109年12月間，即因受失
    智症、阿茲海默症、智能不足等病症所困，雖尚能為簡易日
    常生活行為，惟認知表達意思之能力日漸惡化，已無法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無法辨識結婚意思表示之效果，被
    告賴玉里卻於110年2月3日將馮永德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
    婚登記，顯無從期待馮永德能憑其自由意思與被告賴玉里為
    結婚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被告賴玉里與馮永
    德間之婚姻應屬無效。
(三)而被告賴玉里前以協助馮永德處理家務為由，於105年12月
    間搬至馮永德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5所示房地（下合稱系爭
    房地），藉此掌控馮永德一家之財務，其明知馮永德於105
    年間罹患失智症，於107年8月6日為中度失智程度，早已無
    行為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是馮永德於該
    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之行為
    自屬無效。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原因既登記為買賣，該原
    因關係即具土地登記之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應推定其原因關
    係為買賣，惟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並無買賣之金流存在，
    渠等就系爭房地顯無買賣之真意，渠等買賣關係亦屬通謀虛
    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是系爭房地仍為馮永德之遺產，惟因被
    告賴玉里登記為馮永德之妻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有侵
    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權之情，亦屬無權占有原告及被告
    李清陽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地，妨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有權
    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
    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
    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四)另被告賴玉里明知馮永德患有失智症，且左耳失聰，眼部病
    變導致視力不佳，加上年事已高，生活難以自理，已無意思
    能力，竟於108年7月4日自馮永德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
    至馮永德所申設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
    帳戶），後即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多次提領馮
    永德郵局帳戶內存款，合計90萬3900元。復於110年1月5日
    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依110年6月16日起訴
    時之匯率即美金1元兌換新臺幣27.691元換算結果，約212萬
    3207元），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永德之財產
    權，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前開款項
    係基於馮永德之授權及指示，惟馮永德當時既已因罹患失智
    症而無意思能力，馮永德之委託、授權及後續提款行為均屬
    無效，被告賴玉里持有此部分款項，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
    利益，且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前開款項合計304萬9267元予
    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五)又被告賴玉里趁原告之父馮慶偉因患有小腦萎縮症，生活無
    法自理，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且於108年4月9日
    至26日間已住院彌留，並於108年5月3日死亡，竟擅自持馮
    慶偉之存摺及印章，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時間，
    自馮慶偉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
    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復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時間，
    乘馮慶偉尚未辦理除戶，原告亦忙於喪事之機，自如附表一
    編號7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金額，合計42
    萬6500元。是被告賴玉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
    慶偉之財產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
    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係基於馮慶偉之授權，惟馮慶偉當時
    既已彌留，顯不具意思能力，其授權應屬無效，是如附表一
    所示之款項於馮慶偉死亡後應列為其遺產，被告賴玉里至今
    仍持有前開款項，亦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
    財產上之損害，原告為馮慶偉之繼承人，自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42萬6500元
    。
(六)另被告賴玉里之子即被告梁隆甫（原名：梁裕隆）分別於如
    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梁
    隆甫並分別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予
    馮永德作為擔保，惟被告梁隆甫迄今仍未清償上開借款。而
    馮永德因罹患失智症致其無意思能力，無法為意思表示及受
    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應屬無效，被告梁隆
    甫至今仍持有此部分款項，顯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
    馮永德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
    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此外，縱認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有效，該消費借貸關係亦由
    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繼承，原告依民法478條、第828條第2
    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請求
    被告梁隆甫返還該筆借款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並
    以家事起訴狀為催告之通知。至被告梁隆甫辯稱已清償完畢
    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梁隆甫雖已取回系爭本票
    ，惟票據權利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消費借貸）各自獨立，
    無從證明業已清償。又被告賴玉里長期控管馮永德之生活，
    可能係被告賴玉里與梁隆甫趁馮永德行動不便時或馮永德過
    世後整理其遺物時，自行取回系爭本票，均無從證明被告梁
    隆甫已清償前開債務。
(七)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發病時點理應
    更早，被告賴玉里利用馮永德因患有前揭疾病，生活無法自
    理，且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竟於105年1月間慫
    恿馮永德向被告台灣人壽投保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下合稱
    系爭保險）。是馮永德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既已無意思能力
    ，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系爭保險契約應屬無效，且系爭保
    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簽名筆跡明顯不同，亦非馮
    永德之筆跡，是系爭保險契約既屬無效，馮永德自其帳戶所
    扣款繳納予被告台灣人壽之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於馮永
    德死亡後，即應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而被告台灣人壽
    迄今仍持有系爭保險費，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
    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是扣除被告台灣人壽
    於109年12月28日所返還之部分解約金美金7萬6233.06元，
    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其餘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
    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八)是被告賴玉里因與馮永德之婚姻無效而非馮永德之配偶，亦非馮永德之繼承人，而馮永德死亡後，遺有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其繼承人之應繼分如附表五所示。而前開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前開遺產依如附表五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
(九)並聲明：⒈確認被繼承人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之婚姻無效
    。⒉被告賴玉里應將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
    公同共有。⒊被告賴玉里應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
    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賴玉里應給付原告42萬
    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梁隆甫應給付180萬元予原告
    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台灣人壽應給
    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⒎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就馮永德所遺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
    之遺產，應依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
    共有。⒏第2項至第6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賴玉里則以：　　
(一)被告賴玉里並未於前開監護宣告事件中宣稱馮永德有不能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情。且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確有
    結婚真意，原告前對被告賴玉里提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告
    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先後以110年度偵字第186
    17、19042號、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為不起訴處分，
    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
    字第2887號駁回原告再議之聲請確定（下稱另案），而前開
    不起訴處分書即載稱：尚難僅因馮永德有失智症，遽論其無
    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且依證人即戶政承辦人員陳美珠、陳
    美足、證人即結婚書約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於警詢中之證
    述，均足見馮永德於申辦結婚登記時意識清楚正常，亦瞭解
    結婚之意，且被告賴玉里確自108年5月3日起即與馮永德同
    住，顯有相當之感情基礎，難認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情
    等語，是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之婚姻顯然有效。　　　
(二)被告賴玉里係於99年間因與光大社區居民一起做氣功運動而
    結識馮永德，並與馮永德發展出老來伴之情侶關係進而同居
    ，2人感情融洽且甜蜜，馮永德係基於感謝被告賴玉里之照
    顧，以及照顧人生晚期老伴之立場，因而贈與系爭房地予被
    告賴玉里，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雖無買賣真意，惟有贈與
    真意，依民法第87條第2項之規定，系爭房地已贈與被告賴
    玉里，且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後，迄至馮永德
    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時，已逾3年，馮永德未曾提出任何異
    議，更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結婚，益徵渠等間確實
    有贈與之真意。
(三)原告僅提出馮永德中信帳戶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並未舉
    證證明係被告賴玉里所領取，況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
    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僅為
    空言指摘，且與客觀事實不符，要無足採。且馮永德係自行
    保管存摺、提款卡，其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
    萬6675元予被告賴玉里，係供被告賴玉里作為家用，郵局帳
    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日間之款項提領則均為馮永
    德親自臨櫃蓋用印章或至提款機輸入密碼所為，被告賴玉里
    僅係陪同前往，並代為填寫提款單。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馮慶偉於108年4月9日至108年4月26日間
    已住院彌留。而原告所提出提款單上文字雖為被告賴玉里所
    書寫，惟被告賴玉里係受馮永德委託而代為書寫，實係由馮
    永德自行蓋用馮慶偉之印章及輸入密碼以提領款項，提領之
    款項亦由馮永德收執並用以支付馮慶偉生活費及醫藥費等費
    用，依常情觀之，馮慶偉同時將存摺、印章及密碼交予其父
    馮永德，顯有授權馮永德代為處理財務事項之意，而馮永德
    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等情，業據前
    述，是此部分款項實均與被告賴玉里無涉。
(五)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妻，而同為馮永德之繼承人，原告未
    將被告賴玉里列為繼承人而請求分割遺產，已有當事人不適
    格之情。且被告賴玉里為系爭保險之受益人，依前開不起訴
    處分書所載，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前神智亦均屬正常，原
    告空言主張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時已無意思能力，自無可
    採，其因而將對台灣人壽之債權列為馮永德之遺產，亦已侵
    害被告賴玉里之財產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梁隆甫則以：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
    均屬清楚正常。且原告先稱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致
    無意思能力，復主張馮永德於103年間即無意思能力，除未
    提出證據且與客觀事實不符外，亦明顯前後矛盾，自不足採
    。此外，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74條之規定，本票為繳回
    證券，被告梁隆甫雖曾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
    並開立系爭本票，惟此部分債權已因清償而消滅，系爭本票
    亦已銷毀，並依票據法之規定返還予被告梁隆甫，原告徒以
    系爭本票影本主張債權存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台灣人壽則以：依110年9月24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所載，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該院門
    診時，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並無任何因失智症而無法表達
    意思之記載，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亦認定馮永德於110年2月
    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時尚非無意思能力。原告自
    應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05年間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
    契約時已無意思能力，及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並非馮永德
    所親簽，惟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無可採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李清陽陳稱：沒有意見。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馮永
    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
    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
    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
    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
    再轉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
    參本院卷一第47、107至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
    分事實均堪認定。
(二)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
    第75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
    全，而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
    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
    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皆是。）者，其效力與無行為能力
    人之行為，並無區別，故亦當然無效也。是在未受監護宣告
    之成年人，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
    應屬有效，僅於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方
    得謂為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
    ；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
    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
    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
    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判
    決意旨參照）。馮永德生前未曾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馮
    永德在法律上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合先敘明。
(三)原告主張(二)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
    ，後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等情，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
    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07頁），且為被告賴玉里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已無行為
    能力，其意思表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病歷、被告賴玉里另案所
    提出陳訴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年3月10日檢驗檢查
    報告、該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列印
    資料、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
    第189至193、427至445頁、卷二第93至95頁）。惟查：
　⒈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
    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
    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
    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
    對，最後1次跟馮永德對話是在馮永德過世前2、3個月，當
    時馮永德一下清楚，一下子不清楚，但伊與馮永德對話時，
    馮永德都很正常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
　⒉證人即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結婚書約所載之見證人卞金秀於
    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與馮永德為鄰居，清楚馮永德之家
    庭狀況，當時馮永德自己去伊住處請伊做證人，伊有問他是
    否真的要這樣，馮永德說是的，伊覺得馮永德狀況還好，後
    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結婚書約給伊簽名等語；證人
    即另一見證人林芳枝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常與馮永德
    一起練氣功，當時馮永德自己來找伊，表示因為被告賴玉里
    長年照顧馮永德之家庭，要與被告賴玉里結婚，後來馮永德
    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書約讓伊簽名等語，有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
    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頁）。
　⒊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足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
    稱：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同前來辦理結婚登記，伊向
    臺中市榮民服務處確認馮永德的榮民身分後，就檢視馮永德
    與被告賴玉里有無攜帶身分證、戶口名簿、結婚書約，及確
    認2位證人都有簽名蓋章，再看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
    意識狀況來確認有結婚意願，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都表
    示願意結婚，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伊確認
    沒問題後，就請承辦人員辦理，也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
    名無誤後才完成登記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
    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1至413頁）。
　⒋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珠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
    稱：當天是由秘書先確認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及
    榮民身分等情形無誤後，再交由伊辦理結婚登記，伊也再次
    向渠等確認要辦理結婚登記無誤後，就為渠等辦理相關手續
    ，並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完成登記，而當時馮永德的
    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簽名也都是渠等親自簽名等語
    ，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
    至386、414至416頁）。
　⒌經核證人前揭證述大致相符，應堪採信，足見馮永德於死亡
    前2、3個月仍得與朱穗萍對話，且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前
    ，即已自行尋找結婚書約之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表達欲
    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並請求渠等見證簽名之意，後於110年2月
    3日辦理結婚登記時，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陳美足、陳美珠
    再次向其確認確有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之意，馮永德並基於其
    自由意志，親自在相關申請之電子表單上簽名，應有識別其
    行為所發生法律效果之意思能力甚明。
　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施宜興雖於111年1月21日向原
    告陳稱：「可是失智症不可以辦結婚吧？怎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失智不可以結婚啊，不合理啊」、「你看我為
    什麼寫109年，因為那時候是可以寫的，之後就不能寫了。
    」、「109年9月、109年10月，這後面啦，這邊就開始老人
    癡呆了」等語，並於同日出具載稱：「109年12月11日後老
    人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人協助看診」等語之診斷證
    明書（參本院卷一第429至445頁）。惟馮永德精神狀況本應
    以辦理結婚登記時為判斷時點，已難逕以此推翻前開證人證
    述之憑信性。且馮永德前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況
    ，自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科
    門診就醫期間，問答正常且意識清楚，惟自109年12月11日
    後因老年期癡呆症及譫妄惡化，均由女性友人協助陪同看診
    ；另馮永德於109年2月24日由友人陪伴至神經科門診就醫，
    主訴記憶力下降、失眠及精神神經症狀，109年3月10日接受
    心智檢查，結果為MMSE13分、CDR1分，看診及檢查過程受限
    於其聽力問題，部分認知評估無法細做，惟大致可回答簡單
    問題及配合簡單的指令動作，110年1月12日最後一次門診時
    ，四肢肌力約3-4分，可配合簡單指令動作等情，有該院111
    年5月7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829號函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
    第489至490頁）。而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前揭心理檢查
    時，MMSE為13分，惟語言功能檢查結果載稱「因嚴重聽力問
    題而易低估」等語，亦有該檢查報告為憑（參本院卷二第93
    頁）。再觀之前開譯文前後對話，原告及其母係於提起本件
    訴訟後，要求施宜興醫師應開立馮永德於110年間已意識不
    清、老人癡呆之診斷證明書，施宜興醫師原要求原告改至該
    院陳冠妃醫師門診，請陳冠妃醫師開立失智症之診斷證明書
    ，並表示其開立的藥物均為血糖及血壓用藥，因馮永德所罹
    患失智症，與內科用藥無關，其僅能記載馮永德於109年以
    後失智並由家屬帶來看診，且有譫妄等情。是本院綜核上情
    ，認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心理檢查時，其MMSE已可能因
    其聽力而有遭低估之情，且於110年1月12日至該院神經科就
    診時，仍得配合簡單之指令動作，尚難認其已全然欠缺意思
    能力；且其係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症至該院消化
    科就診，施宜興醫師雖診斷其患有失智症，惟並未給予用藥
    ，亦未為其排定相關檢查，亦難僅憑施宜興醫師於診斷證明
    書所載之「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遽認其已達無意識或
    精神錯亂之程度，更無從以施宜興醫師於與原告對話時，對
    於失智症可否結婚之質疑，作為馮永德於為前開結婚登記時
    有無意思能力之依據。
　⒎至被告賴玉里有無告知原告要與馮永德結婚及要對馮永德聲
    請監護宣告，均與馮永德於為結婚時有無意思能力無涉；而
    被告賴玉里於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時所提出之陳訴狀，僅
    為其當時主觀認定馮永德之心智狀態為何，無關乎馮永德於
    辦理結婚登記時客觀上有無行為能力，亦不因此於本案有何
    自認之適用；另原告所提出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
    係載稱馮永德因重聽，難以進行訪視等語，顯與無意思能力
    有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與卷證有違，無足憑採。
　⒏據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與被告賴玉里為前開結
    婚登記時，確實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而有意思表示
    無效之情。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
    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即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三)部分：
　⒈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所有權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
    記予被告賴玉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
    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11至21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
　⒉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並無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渠
    等間之買賣契約應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依
    所有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
    認，辯稱：馮永德係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賴玉里等語。按第
    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
    人應負舉證之責。次按物權行為具有獨立性及無因性，不因
    其原因之債權不存在而當然失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及物權
    行為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係物權行為之原因
    ，為保護交易安全，該債權行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物
    權行為中抽離，使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債權行為之不存在、
    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此為物權行為之無因性（即債權行為
    之效力不能左右物權行為之效力）。上開物權行為，除具備
    當事人間物權變動之合意，須結合公示之方法（不動產物權
    係書面與登記，動產物權則係交付）。是原所有權人因物權
    之變動而喪失所有權，不因債權行為之瑕疵（不成立、無效
    或具有撤銷之原因）而當然回復，除物權行為本身有不成立
    、無效或撤銷之事由外，其非得逕行使民法第767條規定之
    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買賣契約（債權行為）如為無效或事後解除，依物權無因性
    ，並不當然使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成為無
    效，仍應就物權行為認定有無無效之事由。被告賴玉里固自
    承與馮永德間無買賣系爭房地之真意，惟其前開辯解顯否認
    與馮永德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係出於通謀
    虛偽意思表示，則該物權行為自不因其原因債權即被告賴玉
    里與馮永德間買賣契約無效而當然失效，是原告主張被告賴
    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前開物權行為亦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
    ，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
    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從執之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原告復主張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處分系爭房地時已無意思能
    力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而觀之原告所提出馮永德10
    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關於此部分病症僅載稱：「失智症，
    未伴有行為障礙」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9頁），而馮永德
    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間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醫時
    ，於門診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亦有該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
    明書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7頁），顯無從逕論馮永德無識
    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原告就
    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時之精神狀態，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
    實其說，原告徒以馮永德於109年間至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
    資料，欲回推認定其於處分系爭房地時無意思能力，實乏所
    據，無足憑採。
　⒋是馮永德既已將系爭房地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
    ，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所有權移轉登記有何無效之情，馮永
    德於其死亡前顯已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以其為馮永
    德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
    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應塗銷系爭房地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原告主張(四)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108年7月4日自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
    元至郵局帳戶，後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
    遭提領款項合計90萬3900元；另中信帳戶於110年1月5日亦
    有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前開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帳戶等情，業據其提出存款交易明細、客戶歷史交易
    清單、匯款申請書、外匯存提款交易憑證等件為證（參本院
    卷一第159、163至175頁），被告賴玉里就收受美金7萬6675
    元匯款乙節未予爭執，惟否認有提領前開郵局帳戶內存款等
    情。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
    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
    。而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
    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
    。原告前開主張既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賴
    玉里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致馮永德受有損害，且兩者
    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郵局帳
    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及被告賴玉里係未經馮永德
    同意擅自將美金7萬6675元匯款至其帳戶乙節，未提出任何
    證據以實其說，實無從僅憑客觀之交易明細，遽認原告主張
    為真實。
　⒊且原告既未能證明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則
    馮永德於郵局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其與被告賴玉
    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即無庸再予審究。至原告主張馮永德
    指示被告賴玉里匯款美金7萬6675元部分，其授權行為因無
    意思能力而無效乙節，亦因原告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10
    年1月5日無意思能力，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均乏所
    據，不足憑採。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
    、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3
    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　　　　
(六)原告主張(五)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一所
    示之款項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慶偉之帳戶
    資料均係由馮永德保管，其僅係代填提款單等情。原告就此
    固提出提款單、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馮慶偉帳戶存摺影本等
    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21至147頁），惟原告亦自承馮慶偉
    之帳戶資料係存放於馮永德之保險箱內，馮慶偉生前醫療等
    相關費用亦由馮永德支付等情（參本院卷二第487頁），佐
    以被告賴玉里確自105年起即與馮永德同住，其陪同、協助
    馮永德處理馮慶偉帳戶提款事宜，實難認與常情有違，自難
    僅以被告賴玉里曾代為填寫提款單上之資料，遽認如附表一
    所示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領取。而原告就此未能提出其他證
    據以實其說，其主張係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
    ，即乏所據，不足憑採。至馮永德、馮慶偉於如附表一所示
    之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渠等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
    無委任契約，亦無庸再予審究。是原告以其為馮慶偉繼承人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
    返還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原告主張(六)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前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
    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交予馮永德等情，為
    被告梁隆甫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
    告梁隆甫迄今尚未清償前開款項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否認
    ，辯稱其已清償借款，馮永德亦因此將系爭本票返還予伊等
    語。則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
    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
    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權證書之返還
    ，通常須在清償債務之後，故已返還債權證書者，推定其債
    之關係已消滅，此為民法第325條第3項之所由定，若債權人
    主張債權證書之交還，並非由於債權消滅之故，則其就此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不得仍命債務人就其債務已經清償之事實
    舉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11號判決、70年度台上
    字第2848號判決參照）。系爭本票既為被告梁隆甫向馮永德
    借款時所開立，以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堪認系爭本票
    即為被告梁隆甫收受借款之憑證。而被告梁隆甫辯稱其已清
    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等情，業據其提出各遭撕成4份後再
    為黏貼之系爭本票原本為證，且經本院勘驗在卷（參本院卷
    二第537頁）。則本院審酌執票人在其票據債權未獲得滿足
    前，當無可能同意返還票據，票據債務於返還本票時應已消
    滅，乃為常態，馮永德既將系爭本票返還被告梁隆甫，揆諸
    前開說明，自應推定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權業已消滅，被
    告梁隆甫前開辯解，尚屬有據，堪以憑採。原告如欲為相反
    之主張，即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
    原告僅空言否認上情，辯稱可能係遭被告賴玉里、梁隆甫等
    人私自取走系爭本票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
    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尚積欠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借貸債務未
    清償，而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
    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
    陽公同共有，即無足採。
(八)原告主張(七)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為系爭保險之要保人，且以其帳戶扣款繳納
    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存款交易明
    細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239至255頁
    ），且為被告台灣人壽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
    馮永德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時已無意思能力，且契約上之簽
    名非馮永德所親簽等情，為被告台灣人壽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於105年8月26日之病歷資料為
    證（參本院卷一第189頁）。惟查：證人即業務員劉青怡於
    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保險為伊向馮永德招攬，馮永德當時到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表示想將資產做信託，伊與分
    行經理便出面瞭解馮永德的需求，馮永德說因為兒子、孫子
    都臥病在床，怕之後沒人照顧他們，當天渠等說需要1位監
    察人，也聯繫信託部的人員要前來與馮永德洽談，但馮永德
    原本找的友人去世，他又說信託好像要管理費，且小腦萎縮
    協會不能幫忙當監察人，覺得很麻煩，渠等就推薦馮永德以
    保險方式將款項存起來，也可以做保險金信託，但馮永德只
    有先投保，一直都未來辦理信託，從馮永德第1次來到簽立
    系爭保險契約時已隔2、3個月，期間都是由伊與分行經理和
    馮永德洽談，且除了前開已去世之友人，馮永德沒有找其他
    人陪同過，馮永德當時意識都還蠻清楚的等語（參本院卷二
    第366至369頁）。佐以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
    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
    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
    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
    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而馮永德在創會初期時就曾提到
    ，他覺得全家沒人是健康的，希望協會能在他提早走時，承
    擔幫助他的家人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是核證
    人前開證述，堪認馮永德早於多年前即因有感家中子孫健康
    狀況不佳，其又年事已高，子孫恐無人照顧，有意預為安排
    規劃，後於105年間，亦係為周全其身後子孫照顧事宜而主
    動向銀行詢問財務規劃，並因費用、執行困難等因素，而決
    意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實難認其有何遭人冒
    簽及缺乏意思能力之情；且前揭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及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均無從逕論
    馮永德於105年間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識別、判斷之
    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亦據前述；此外，
    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
    非馮永德所簽名，亦因馮永德無意思能力而無效，實乏所據
    ，不足憑採。至原告主張劉青怡與被告賴玉里勾結變更聯絡
    電話云云，實與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有無意思能力
    乙節無涉，自無庸予以審究。是被告台灣人壽依系爭保險契
    約之約定，收受馮永德繳納之保險費，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
    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九)原告主張(八)部分：
　　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故遺產為繼承人全體公同
    共有，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
    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分割共有物之訴，須共有人全體參與訴訟，其當事人之適
    格始無欠缺。如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法院即不得對之為
    實體上之裁判。又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
    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
    因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而未將被告賴玉
    里列為分割遺產之被告，惟前開婚姻有效，被告賴玉里為馮
    永德之配偶等情，業據前開認定，是被告賴玉里對於馮永德
    即有繼承權，原告請求分割馮永德之遺產，卻未將具有繼承
    權之被告賴玉里列為被告，原告之起訴，顯未以全體共有人
    為訴訟當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屬當事人不適格，本院即
    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從而，原告對被告李清陽請求裁
    判分割馮永德之遺產，顯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
    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暨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
    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暨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
    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
    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
    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82
    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給付1422
    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
    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馮永德所遺如附表四所示
    之遺產，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且按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
    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最高
    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25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聲明就其
    訴之聲明第2至6項請求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
    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原告訴請被告賴玉里應為系爭房地
    所有權移轉之塗銷登記，係請求本院判令被告賴玉里為一定
    之意思表示，性質上應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訴
    亦遭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附麗，是原告所為假執行
    之聲請亦應一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
    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帳戶 　 金額 1 108年3月27日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元 2 108年4月9日  2萬元 3 108年4月26日   23萬2200元 4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萬9200元 5 108年4月29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5800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萬2300元 7 108年5月6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000元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金額 本票號碼 1 103年12月13日 100萬元 CH243815號 2 104年3月17日 50萬元 CH243819號 3 104年3月31日 20萬元 CH243820號 4 105年7月26日 10萬元 WG0000000號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美元）
編號 保單日期 保單號碼 　保險費 1 105年1月5日 000000000號 34萬9581元 2 105年1月20日 000000000號 24萬2000元 
 
附表四：（金額：新臺幣）
編號 　　　　　　　　　遺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2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4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7元及孳息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12元及孳息 8 郵局帳戶存款5026元及孳息 9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 對被告梁隆甫之債權180萬元 11 對被告台灣人壽之債權1639萬5667元 

附表五：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馮雅婕 2分之1 2 李清陽 2分之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9號
原      告  馮雅婕  




訴訟代理人  吳弘鵬律師
被      告  賴玉里  
            梁隆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思儀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彭國瑋  
            李永堃  
            蔡耀瑩  
被      告  李清陽（即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鄭泰克、許舒博，經被告台灣人壽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113年11月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另被告馮玲玲於本件審理中即112年10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李清陽，經被告李清陽於112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列印畫面、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二第131至133、428-1至428-3、428-7至428-15頁、卷三第113至115頁）
　　，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分別准由渠等承受訴訟。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被告賴玉里前於111年3月22日對原告、被告馮玲玲提起主參加訴訟，嗣於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主參加訴訟，經原告當庭表示同意，且未經被告李清陽即被告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提出異議（參本院卷二第536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無違，亦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就其訴之聲明第6項原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64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馮玲玲公同共有，嗣於113年4月11日具狀減縮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參本院卷二第520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四、復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且與目前戶政登記相違，是渠等婚姻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婚姻無效，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訴外人即馮永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再轉繼承。
(二)被告賴玉里前於103年間，因於馮永德所居住之社區教導氣功而認識馮永德，並知悉馮永德家中資產高達數千萬元，且馮志龍、馮慶偉、馮昊均患有遺傳性小腦萎縮症，已無法言語及不良於行。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經診斷罹患失智症，且於109年3月10日經診斷有重度失智，MMSE分數為13分，被告賴玉里並於109年1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對馮永德為監護宣告，而於聲請狀載稱馮永德「經專業醫生鑑定罹患失智症，日常生活已無法自理」等語，而龍眼林基金會社工因另案改定監護人事件欲對馮永德訪視時，亦認其因有重聽，難懂社工詢問之問題，且僅偶以單字回應，難以進行訪視等情，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載稱馮永德「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協助看診」等語，足見馮永德至遲於109年12月間，即因受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智能不足等病症所困，雖尚能為簡易日常生活行為，惟認知表達意思之能力日漸惡化，已無法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無法辨識結婚意思表示之效果，被告賴玉里卻於110年2月3日將馮永德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顯無從期待馮永德能憑其自由意思與被告賴玉里為結婚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應屬無效。
(三)而被告賴玉里前以協助馮永德處理家務為由，於105年12月間搬至馮永德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5所示房地（下合稱系爭房地），藉此掌控馮永德一家之財務，其明知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於107年8月6日為中度失智程度，早已無行為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是馮永德於該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之行為自屬無效。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原因既登記為買賣，該原因關係即具土地登記之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應推定其原因關係為買賣，惟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並無買賣之金流存在，渠等就系爭房地顯無買賣之真意，渠等買賣關係亦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是系爭房地仍為馮永德之遺產，惟因被告賴玉里登記為馮永德之妻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有侵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權之情，亦屬無權占有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地，妨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有權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四)另被告賴玉里明知馮永德患有失智症，且左耳失聰，眼部病變導致視力不佳，加上年事已高，生活難以自理，已無意思能力，竟於108年7月4日自馮永德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至馮永德所申設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後即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多次提領馮永德郵局帳戶內存款，合計90萬3900元。復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依110年6月16日起訴時之匯率即美金1元兌換新臺幣27.691元換算結果，約212萬3207元），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永德之財產權，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前開款項係基於馮永德之授權及指示，惟馮永德當時既已因罹患失智症而無意思能力，馮永德之委託、授權及後續提款行為均屬無效，被告賴玉里持有此部分款項，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前開款項合計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五)又被告賴玉里趁原告之父馮慶偉因患有小腦萎縮症，生活無法自理，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且於108年4月9日至26日間已住院彌留，並於108年5月3日死亡，竟擅自持馮慶偉之存摺及印章，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時間，自馮慶偉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復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時間，乘馮慶偉尚未辦理除戶，原告亦忙於喪事之機，自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金額，合計42萬6500元。是被告賴玉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慶偉之財產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係基於馮慶偉之授權，惟馮慶偉當時既已彌留，顯不具意思能力，其授權應屬無效，是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於馮慶偉死亡後應列為其遺產，被告賴玉里至今仍持有前開款項，亦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為馮慶偉之繼承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42萬6500元。
(六)另被告賴玉里之子即被告梁隆甫（原名：梁裕隆）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梁隆甫並分別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予馮永德作為擔保，惟被告梁隆甫迄今仍未清償上開借款。而馮永德因罹患失智症致其無意思能力，無法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應屬無效，被告梁隆甫至今仍持有此部分款項，顯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馮永德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此外，縱認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有效，該消費借貸關係亦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繼承，原告依民法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該筆借款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並以家事起訴狀為催告之通知。至被告梁隆甫辯稱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梁隆甫雖已取回系爭本票，惟票據權利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消費借貸）各自獨立，無從證明業已清償。又被告賴玉里長期控管馮永德之生活，可能係被告賴玉里與梁隆甫趁馮永德行動不便時或馮永德過世後整理其遺物時，自行取回系爭本票，均無從證明被告梁隆甫已清償前開債務。
(七)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發病時點理應更早，被告賴玉里利用馮永德因患有前揭疾病，生活無法自理，且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竟於105年1月間慫恿馮永德向被告台灣人壽投保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下合稱系爭保險）。是馮永德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既已無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系爭保險契約應屬無效，且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簽名筆跡明顯不同，亦非馮永德之筆跡，是系爭保險契約既屬無效，馮永德自其帳戶所扣款繳納予被告台灣人壽之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於馮永德死亡後，即應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而被告台灣人壽迄今仍持有系爭保險費，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是扣除被告台灣人壽於109年12月28日所返還之部分解約金美金7萬6233.06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其餘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八)是被告賴玉里因與馮永德之婚姻無效而非馮永德之配偶，亦非馮永德之繼承人，而馮永德死亡後，遺有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其繼承人之應繼分如附表五所示。而前開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前開遺產依如附表五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
(九)並聲明：⒈確認被繼承人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之婚姻無效。⒉被告賴玉里應將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⒊被告賴玉里應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賴玉里應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梁隆甫應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就馮永德所遺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⒏第2項至第6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賴玉里則以：　　
(一)被告賴玉里並未於前開監護宣告事件中宣稱馮永德有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情。且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確有結婚真意，原告前對被告賴玉里提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先後以110年度偵字第18617、19042號、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2887號駁回原告再議之聲請確定（下稱另案），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即載稱：尚難僅因馮永德有失智症，遽論其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且依證人即戶政承辦人員陳美珠、陳美足、證人即結婚書約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於警詢中之證述，均足見馮永德於申辦結婚登記時意識清楚正常，亦瞭解結婚之意，且被告賴玉里確自108年5月3日起即與馮永德同住，顯有相當之感情基礎，難認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情等語，是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之婚姻顯然有效。　　　
(二)被告賴玉里係於99年間因與光大社區居民一起做氣功運動而結識馮永德，並與馮永德發展出老來伴之情侶關係進而同居，2人感情融洽且甜蜜，馮永德係基於感謝被告賴玉里之照顧，以及照顧人生晚期老伴之立場，因而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賴玉里，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雖無買賣真意，惟有贈與真意，依民法第87條第2項之規定，系爭房地已贈與被告賴玉里，且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後，迄至馮永德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時，已逾3年，馮永德未曾提出任何異議，更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結婚，益徵渠等間確實有贈與之真意。
(三)原告僅提出馮永德中信帳戶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並未舉證證明係被告賴玉里所領取，況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僅為空言指摘，且與客觀事實不符，要無足採。且馮永德係自行保管存摺、提款卡，其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予被告賴玉里，係供被告賴玉里作為家用，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日間之款項提領則均為馮永德親自臨櫃蓋用印章或至提款機輸入密碼所為，被告賴玉里僅係陪同前往，並代為填寫提款單。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馮慶偉於108年4月9日至108年4月26日間已住院彌留。而原告所提出提款單上文字雖為被告賴玉里所書寫，惟被告賴玉里係受馮永德委託而代為書寫，實係由馮永德自行蓋用馮慶偉之印章及輸入密碼以提領款項，提領之款項亦由馮永德收執並用以支付馮慶偉生活費及醫藥費等費用，依常情觀之，馮慶偉同時將存摺、印章及密碼交予其父馮永德，顯有授權馮永德代為處理財務事項之意，而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等情，業據前述，是此部分款項實均與被告賴玉里無涉。
(五)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妻，而同為馮永德之繼承人，原告未將被告賴玉里列為繼承人而請求分割遺產，已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且被告賴玉里為系爭保險之受益人，依前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前神智亦均屬正常，原告空言主張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時已無意思能力，自無可採，其因而將對台灣人壽之債權列為馮永德之遺產，亦已侵害被告賴玉里之財產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梁隆甫則以：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屬清楚正常。且原告先稱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致無意思能力，復主張馮永德於103年間即無意思能力，除未提出證據且與客觀事實不符外，亦明顯前後矛盾，自不足採。此外，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74條之規定，本票為繳回證券，被告梁隆甫雖曾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惟此部分債權已因清償而消滅，系爭本票亦已銷毀，並依票據法之規定返還予被告梁隆甫，原告徒以系爭本票影本主張債權存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台灣人壽則以：依110年9月24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該院門診時，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並無任何因失智症而無法表達意思之記載，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亦認定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時尚非無意思能力。原告自應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05年間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意思能力，及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並非馮永德所親簽，惟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無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李清陽陳稱：沒有意見。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馮永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再轉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7、107至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二)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而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皆是。）者，其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故亦當然無效也。是在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應屬有效，僅於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方得謂為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馮永德生前未曾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馮永德在法律上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合先敘明。
(三)原告主張(二)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後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等情，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07頁），且為被告賴玉里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已無行為能力，其意思表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病歷、被告賴玉里另案所提出陳訴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年3月10日檢驗檢查報告、該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列印資料、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至193、427至445頁、卷二第93至95頁）。惟查：
　⒈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最後1次跟馮永德對話是在馮永德過世前2、3個月，當時馮永德一下清楚，一下子不清楚，但伊與馮永德對話時，馮永德都很正常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
　⒉證人即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結婚書約所載之見證人卞金秀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與馮永德為鄰居，清楚馮永德之家庭狀況，當時馮永德自己去伊住處請伊做證人，伊有問他是否真的要這樣，馮永德說是的，伊覺得馮永德狀況還好，後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結婚書約給伊簽名等語；證人即另一見證人林芳枝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常與馮永德一起練氣功，當時馮永德自己來找伊，表示因為被告賴玉里長年照顧馮永德之家庭，要與被告賴玉里結婚，後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書約讓伊簽名等語，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頁）。
　⒊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足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同前來辦理結婚登記，伊向臺中市榮民服務處確認馮永德的榮民身分後，就檢視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有無攜帶身分證、戶口名簿、結婚書約，及確認2位證人都有簽名蓋章，再看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狀況來確認有結婚意願，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都表示願意結婚，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伊確認沒問題後，就請承辦人員辦理，也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無誤後才完成登記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1至413頁）。
　⒋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珠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當天是由秘書先確認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及榮民身分等情形無誤後，再交由伊辦理結婚登記，伊也再次向渠等確認要辦理結婚登記無誤後，就為渠等辦理相關手續，並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完成登記，而當時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簽名也都是渠等親自簽名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4至416頁）。
　⒌經核證人前揭證述大致相符，應堪採信，足見馮永德於死亡前2、3個月仍得與朱穗萍對話，且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前，即已自行尋找結婚書約之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表達欲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並請求渠等見證簽名之意，後於110年2月3日辦理結婚登記時，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陳美足、陳美珠再次向其確認確有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之意，馮永德並基於其自由意志，親自在相關申請之電子表單上簽名，應有識別其行為所發生法律效果之意思能力甚明。
　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施宜興雖於111年1月21日向原告陳稱：「可是失智症不可以辦結婚吧？怎麼可以這樣子？」、「因為你失智不可以結婚啊，不合理啊」、「你看我為什麼寫109年，因為那時候是可以寫的，之後就不能寫了。」、「109年9月、109年10月，這後面啦，這邊就開始老人癡呆了」等語，並於同日出具載稱：「109年12月11日後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人協助看診」等語之診斷證明書（參本院卷一第429至445頁）。惟馮永德精神狀況本應以辦理結婚登記時為判斷時點，已難逕以此推翻前開證人證述之憑信性。且馮永德前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況，自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科門診就醫期間，問答正常且意識清楚，惟自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期癡呆症及譫妄惡化，均由女性友人協助陪同看診；另馮永德於109年2月24日由友人陪伴至神經科門診就醫，主訴記憶力下降、失眠及精神神經症狀，109年3月10日接受心智檢查，結果為MMSE13分、CDR1分，看診及檢查過程受限於其聽力問題，部分認知評估無法細做，惟大致可回答簡單問題及配合簡單的指令動作，110年1月12日最後一次門診時，四肢肌力約3-4分，可配合簡單指令動作等情，有該院111年5月7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829號函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89至490頁）。而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前揭心理檢查時，MMSE為13分，惟語言功能檢查結果載稱「因嚴重聽力問題而易低估」等語，亦有該檢查報告為憑（參本院卷二第93頁）。再觀之前開譯文前後對話，原告及其母係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要求施宜興醫師應開立馮永德於110年間已意識不清、老人癡呆之診斷證明書，施宜興醫師原要求原告改至該院陳冠妃醫師門診，請陳冠妃醫師開立失智症之診斷證明書，並表示其開立的藥物均為血糖及血壓用藥，因馮永德所罹患失智症，與內科用藥無關，其僅能記載馮永德於109年以後失智並由家屬帶來看診，且有譫妄等情。是本院綜核上情，認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心理檢查時，其MMSE已可能因其聽力而有遭低估之情，且於110年1月12日至該院神經科就診時，仍得配合簡單之指令動作，尚難認其已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且其係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症至該院消化科就診，施宜興醫師雖診斷其患有失智症，惟並未給予用藥，亦未為其排定相關檢查，亦難僅憑施宜興醫師於診斷證明書所載之「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遽認其已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更無從以施宜興醫師於與原告對話時，對於失智症可否結婚之質疑，作為馮永德於為前開結婚登記時有無意思能力之依據。
　⒎至被告賴玉里有無告知原告要與馮永德結婚及要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均與馮永德於為結婚時有無意思能力無涉；而被告賴玉里於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時所提出之陳訴狀，僅為其當時主觀認定馮永德之心智狀態為何，無關乎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客觀上有無行為能力，亦不因此於本案有何自認之適用；另原告所提出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係載稱馮永德因重聽，難以進行訪視等語，顯與無意思能力有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與卷證有違，無足憑採。
　⒏據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與被告賴玉里為前開結婚登記時，確實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而有意思表示無效之情。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即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三)部分：
　⒈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所有權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11至21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並無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渠等間之買賣契約應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依所有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永德係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賴玉里等語。按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次按物權行為具有獨立性及無因性，不因其原因之債權不存在而當然失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係物權行為之原因，為保護交易安全，該債權行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物權行為中抽離，使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債權行為之不存在、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此為物權行為之無因性（即債權行為之效力不能左右物權行為之效力）。上開物權行為，除具備當事人間物權變動之合意，須結合公示之方法（不動產物權係書面與登記，動產物權則係交付）。是原所有權人因物權之變動而喪失所有權，不因債權行為之瑕疵（不成立、無效或具有撤銷之原因）而當然回復，除物權行為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或撤銷之事由外，其非得逕行使民法第767條規定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買賣契約（債權行為）如為無效或事後解除，依物權無因性，並不當然使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成為無效，仍應就物權行為認定有無無效之事由。被告賴玉里固自承與馮永德間無買賣系爭房地之真意，惟其前開辯解顯否認與馮永德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該物權行為自不因其原因債權即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買賣契約無效而當然失效，是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前開物權行為亦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從執之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原告復主張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處分系爭房地時已無意思能力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而觀之原告所提出馮永德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關於此部分病症僅載稱：「失智症，未伴有行為障礙」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9頁），而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間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醫時，於門診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亦有該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7頁），顯無從逕論馮永德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原告就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時之精神狀態，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徒以馮永德於109年間至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欲回推認定其於處分系爭房地時無意思能力，實乏所據，無足憑採。
　⒋是馮永德既已將系爭房地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所有權移轉登記有何無效之情，馮永德於其死亡前顯已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以其為馮永德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應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原告主張(四)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108年7月4日自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至郵局帳戶，後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遭提領款項合計90萬3900元；另中信帳戶於110年1月5日亦有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前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等情，業據其提出存款交易明細、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匯款申請書、外匯存提款交易憑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59、163至175頁），被告賴玉里就收受美金7萬6675元匯款乙節未予爭執，惟否認有提領前開郵局帳戶內存款等情。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原告前開主張既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賴玉里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致馮永德受有損害，且兩者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及被告賴玉里係未經馮永德同意擅自將美金7萬6675元匯款至其帳戶乙節，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實無從僅憑客觀之交易明細，遽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⒊且原告既未能證明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則馮永德於郵局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其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即無庸再予審究。至原告主張馮永德指示被告賴玉里匯款美金7萬6675元部分，其授權行為因無意思能力而無效乙節，亦因原告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10年1月5日無意思能力，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均乏所據，不足憑採。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原告主張(五)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慶偉之帳戶資料均係由馮永德保管，其僅係代填提款單等情。原告就此固提出提款單、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馮慶偉帳戶存摺影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21至147頁），惟原告亦自承馮慶偉之帳戶資料係存放於馮永德之保險箱內，馮慶偉生前醫療等相關費用亦由馮永德支付等情（參本院卷二第487頁），佐以被告賴玉里確自105年起即與馮永德同住，其陪同、協助馮永德處理馮慶偉帳戶提款事宜，實難認與常情有違，自難僅以被告賴玉里曾代為填寫提款單上之資料，遽認如附表一所示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領取。而原告就此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係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即乏所據，不足憑採。至馮永德、馮慶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渠等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亦無庸再予審究。是原告以其為馮慶偉繼承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原告主張(六)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前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交予馮永德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迄今尚未清償前開款項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否認，辯稱其已清償借款，馮永德亦因此將系爭本票返還予伊等語。則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權證書之返還，通常須在清償債務之後，故已返還債權證書者，推定其債之關係已消滅，此為民法第325條第3項之所由定，若債權人主張債權證書之交還，並非由於債權消滅之故，則其就此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不得仍命債務人就其債務已經清償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11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2848號判決參照）。系爭本票既為被告梁隆甫向馮永德借款時所開立，以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堪認系爭本票即為被告梁隆甫收受借款之憑證。而被告梁隆甫辯稱其已清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等情，業據其提出各遭撕成4份後再為黏貼之系爭本票原本為證，且經本院勘驗在卷（參本院卷二第537頁）。則本院審酌執票人在其票據債權未獲得滿足前，當無可能同意返還票據，票據債務於返還本票時應已消滅，乃為常態，馮永德既將系爭本票返還被告梁隆甫，揆諸前開說明，自應推定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權業已消滅，被告梁隆甫前開辯解，尚屬有據，堪以憑採。原告如欲為相反之主張，即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僅空言否認上情，辯稱可能係遭被告賴玉里、梁隆甫等人私自取走系爭本票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尚積欠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借貸債務未清償，而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即無足採。
(八)原告主張(七)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為系爭保險之要保人，且以其帳戶扣款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存款交易明細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239至255頁），且為被告台灣人壽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時已無意思能力，且契約上之簽名非馮永德所親簽等情，為被告台灣人壽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於105年8月26日之病歷資料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頁）。惟查：證人即業務員劉青怡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保險為伊向馮永德招攬，馮永德當時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表示想將資產做信託，伊與分行經理便出面瞭解馮永德的需求，馮永德說因為兒子、孫子都臥病在床，怕之後沒人照顧他們，當天渠等說需要1位監察人，也聯繫信託部的人員要前來與馮永德洽談，但馮永德原本找的友人去世，他又說信託好像要管理費，且小腦萎縮協會不能幫忙當監察人，覺得很麻煩，渠等就推薦馮永德以保險方式將款項存起來，也可以做保險金信託，但馮永德只有先投保，一直都未來辦理信託，從馮永德第1次來到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隔2、3個月，期間都是由伊與分行經理和馮永德洽談，且除了前開已去世之友人，馮永德沒有找其他人陪同過，馮永德當時意識都還蠻清楚的等語（參本院卷二第366至369頁）。佐以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而馮永德在創會初期時就曾提到，他覺得全家沒人是健康的，希望協會能在他提早走時，承擔幫助他的家人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是核證人前開證述，堪認馮永德早於多年前即因有感家中子孫健康狀況不佳，其又年事已高，子孫恐無人照顧，有意預為安排規劃，後於105年間，亦係為周全其身後子孫照顧事宜而主動向銀行詢問財務規劃，並因費用、執行困難等因素，而決意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實難認其有何遭人冒簽及缺乏意思能力之情；且前揭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均無從逕論馮永德於105年間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亦據前述；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非馮永德所簽名，亦因馮永德無意思能力而無效，實乏所據，不足憑採。至原告主張劉青怡與被告賴玉里勾結變更聯絡電話云云，實與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有無意思能力乙節無涉，自無庸予以審究。是被告台灣人壽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收受馮永德繳納之保險費，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九)原告主張(八)部分：
　　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故遺產為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分割共有物之訴，須共有人全體參與訴訟，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如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法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又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因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而未將被告賴玉里列為分割遺產之被告，惟前開婚姻有效，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配偶等情，業據前開認定，是被告賴玉里對於馮永德即有繼承權，原告請求分割馮永德之遺產，卻未將具有繼承權之被告賴玉里列為被告，原告之起訴，顯未以全體共有人為訴訟當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屬當事人不適格，本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從而，原告對被告李清陽請求裁判分割馮永德之遺產，顯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暨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暨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馮永德所遺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且按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25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聲明就其訴之聲明第2至6項請求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原告訴請被告賴玉里應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塗銷登記，係請求本院判令被告賴玉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應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訴亦遭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附麗，是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應一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帳戶

		　 金額



		1

		108年3月27日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元



		2

		108年4月9日

		


		2萬元



		3

		108年4月26日



		


		23萬2200元



		4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萬9200元



		5

		108年4月29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5800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萬2300元



		7

		108年5月6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000元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金額

		本票號碼



		1

		103年12月13日

		100萬元

		CH243815號



		2

		104年3月17日

		50萬元

		CH243819號



		3

		104年3月31日

		20萬元

		CH243820號



		4

		105年7月26日

		10萬元

		WG0000000號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美元）
		編號

		保單日期

		保單號碼

		　保險費



		1

		105年1月5日

		000000000號

		34萬9581元



		2

		105年1月20日

		000000000號

		24萬2000元







 
附表四：（金額：新臺幣）
		編號

		　　　　　　　　　遺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2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4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7元及孳息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12元及孳息



		8

		郵局帳戶存款5026元及孳息



		9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

		對被告梁隆甫之債權180萬元



		11

		對被告台灣人壽之債權1639萬5667元









附表五：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馮雅婕

		2分之1



		2

		李清陽

		2分之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家繼訴字第9號
原      告  馮雅婕  


訴訟代理人  吳弘鵬律師
被      告  賴玉里  
            梁隆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晨貿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思儀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彭國瑋  
            李永堃  
            蔡耀瑩  
被      告  李清陽（即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亦有明文規定。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中先後變更為鄭泰克、許舒博，經被告台灣人壽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113年11月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另被告馮玲玲於本件審理中即112年10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李清陽，經被告李清陽於112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列印畫面、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二第131至133、428-1至428-3、428-7至428-15頁、卷三第113至115頁）
　　，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分別准由渠等承受訴訟。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被告賴玉里前於111年3月22日對原告、被告馮玲玲提起主參加訴訟，嗣於113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主參加訴訟，經原告當庭表示同意，且未經被告李清陽即被告馮玲玲之承受訴訟人提出異議（參本院卷二第536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無違，亦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家事事件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就其訴之聲明第6項原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64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馮玲玲公同共有，嗣於113年4月11日具狀減縮此部分聲明為請求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本息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參本院卷二第520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四、復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必須其主張之法律關係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即時有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必要，其在法律上始有受判決之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9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且與目前戶政登記相違，是渠等婚姻效力存否即有不明確，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從而本件原告起訴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婚姻無效，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訴外人即馮永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再轉繼承。
(二)被告賴玉里前於103年間，因於馮永德所居住之社區教導氣功而認識馮永德，並知悉馮永德家中資產高達數千萬元，且馮志龍、馮慶偉、馮昊均患有遺傳性小腦萎縮症，已無法言語及不良於行。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經診斷罹患失智症，且於109年3月10日經診斷有重度失智，MMSE分數為13分，被告賴玉里並於109年1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對馮永德為監護宣告，而於聲請狀載稱馮永德「經專業醫生鑑定罹患失智症，日常生活已無法自理」等語，而龍眼林基金會社工因另案改定監護人事件欲對馮永德訪視時，亦認其因有重聽，難懂社工詢問之問題，且僅偶以單字回應，難以進行訪視等情，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載稱馮永德「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協助看診」等語，足見馮永德至遲於109年12月間，即因受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智能不足等病症所困，雖尚能為簡易日常生活行為，惟認知表達意思之能力日漸惡化，已無法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而無法辨識結婚意思表示之效果，被告賴玉里卻於110年2月3日將馮永德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顯無從期待馮永德能憑其自由意思與被告賴玉里為結婚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應屬無效。
(三)而被告賴玉里前以協助馮永德處理家務為由，於105年12月間搬至馮永德位於如附表四編號1至5所示房地（下合稱系爭房地），藉此掌控馮永德一家之財務，其明知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於107年8月6日為中度失智程度，早已無行為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是馮永德於該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之行為自屬無效。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原因既登記為買賣，該原因關係即具土地登記之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應推定其原因關係為買賣，惟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並無買賣之金流存在，渠等就系爭房地顯無買賣之真意，渠等買賣關係亦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是系爭房地仍為馮永德之遺產，惟因被告賴玉里登記為馮永德之妻及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而有侵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權之情，亦屬無權占有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地，妨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有權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四)另被告賴玉里明知馮永德患有失智症，且左耳失聰，眼部病變導致視力不佳，加上年事已高，生活難以自理，已無意思能力，竟於108年7月4日自馮永德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至馮永德所申設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後即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多次提領馮永德郵局帳戶內存款，合計90萬3900元。復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依110年6月16日起訴時之匯率即美金1元兌換新臺幣27.691元換算結果，約212萬3207元），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永德之財產權，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前開款項係基於馮永德之授權及指示，惟馮永德當時既已因罹患失智症而無意思能力，馮永德之委託、授權及後續提款行為均屬無效，被告賴玉里持有此部分款項，即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前開款項合計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五)又被告賴玉里趁原告之父馮慶偉因患有小腦萎縮症，生活無法自理，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且於108年4月9日至26日間已住院彌留，並於108年5月3日死亡，竟擅自持馮慶偉之存摺及印章，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時間，自馮慶偉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復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時間，乘馮慶偉尚未辦理除戶，原告亦忙於喪事之機，自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帳戶，提領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金額，合計42萬6500元。是被告賴玉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馮慶偉之財產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縱認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係基於馮慶偉之授權，惟馮慶偉當時既已彌留，顯不具意思能力，其授權應屬無效，是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於馮慶偉死亡後應列為其遺產，被告賴玉里至今仍持有前開款項，亦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為馮慶偉之繼承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42萬6500元。
(六)另被告賴玉里之子即被告梁隆甫（原名：梁裕隆）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梁隆甫並分別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予馮永德作為擔保，惟被告梁隆甫迄今仍未清償上開借款。而馮永德因罹患失智症致其無意思能力，無法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應屬無效，被告梁隆甫至今仍持有此部分款項，顯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馮永德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此外，縱認前開消費借貸契約有效，該消費借貸關係亦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所繼承，原告依民法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該筆借款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並以家事起訴狀為催告之通知。至被告梁隆甫辯稱已清償完畢等情，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被告梁隆甫雖已取回系爭本票，惟票據權利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消費借貸）各自獨立，無從證明業已清償。又被告賴玉里長期控管馮永德之生活，可能係被告賴玉里與梁隆甫趁馮永德行動不便時或馮永德過世後整理其遺物時，自行取回系爭本票，均無從證明被告梁隆甫已清償前開債務。
(七)而馮永德於105年間即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發病時點理應更早，被告賴玉里利用馮永德因患有前揭疾病，生活無法自理，且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竟於105年1月間慫恿馮永德向被告台灣人壽投保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下合稱系爭保險）。是馮永德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既已無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系爭保險契約應屬無效，且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欄位簽名筆跡明顯不同，亦非馮永德之筆跡，是系爭保險契約既屬無效，馮永德自其帳戶所扣款繳納予被告台灣人壽之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於馮永德死亡後，即應由原告及被告李清陽繼承，而被告台灣人壽迄今仍持有系爭保險費，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是扣除被告台灣人壽於109年12月28日所返還之部分解約金美金7萬6233.06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其餘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
(八)是被告賴玉里因與馮永德之婚姻無效而非馮永德之配偶，亦非馮永德之繼承人，而馮永德死亡後，遺有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其繼承人之應繼分如附表五所示。而前開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前開遺產依如附表五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
(九)並聲明：⒈確認被繼承人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間之婚姻無效。⒉被告賴玉里應將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⒊被告賴玉里應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賴玉里應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⒌被告梁隆甫應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⒍被告台灣人壽應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⒎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就馮永德所遺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⒏第2項至第6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賴玉里則以：　　
(一)被告賴玉里並未於前開監護宣告事件中宣稱馮永德有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情。且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確有結婚真意，原告前對被告賴玉里提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先後以110年度偵字第18617、19042號、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以110年度上聲議字第2887號駁回原告再議之聲請確定（下稱另案），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即載稱：尚難僅因馮永德有失智症，遽論其無結婚能力或結婚真意，且依證人即戶政承辦人員陳美珠、陳美足、證人即結婚書約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於警詢中之證述，均足見馮永德於申辦結婚登記時意識清楚正常，亦瞭解結婚之意，且被告賴玉里確自108年5月3日起即與馮永德同住，顯有相當之感情基礎，難認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情等語，是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之婚姻顯然有效。　　　
(二)被告賴玉里係於99年間因與光大社區居民一起做氣功運動而結識馮永德，並與馮永德發展出老來伴之情侶關係進而同居，2人感情融洽且甜蜜，馮永德係基於感謝被告賴玉里之照顧，以及照顧人生晚期老伴之立場，因而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賴玉里，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雖無買賣真意，惟有贈與真意，依民法第87條第2項之規定，系爭房地已贈與被告賴玉里，且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賴玉里後，迄至馮永德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時，已逾3年，馮永德未曾提出任何異議，更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結婚，益徵渠等間確實有贈與之真意。
(三)原告僅提出馮永德中信帳戶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並未舉證證明係被告賴玉里所領取，況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僅為空言指摘，且與客觀事實不符，要無足採。且馮永德係自行保管存摺、提款卡，其於110年1月5日自中信帳戶匯款美金7萬6675元予被告賴玉里，係供被告賴玉里作為家用，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日間之款項提領則均為馮永德親自臨櫃蓋用印章或至提款機輸入密碼所為，被告賴玉里僅係陪同前往，並代為填寫提款單。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馮慶偉於108年4月9日至108年4月26日間已住院彌留。而原告所提出提款單上文字雖為被告賴玉里所書寫，惟被告賴玉里係受馮永德委託而代為書寫，實係由馮永德自行蓋用馮慶偉之印章及輸入密碼以提領款項，提領之款項亦由馮永德收執並用以支付馮慶偉生活費及醫藥費等費用，依常情觀之，馮慶偉同時將存摺、印章及密碼交予其父馮永德，顯有授權馮永德代為處理財務事項之意，而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清楚正常等情，業據前述，是此部分款項實均與被告賴玉里無涉。
(五)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妻，而同為馮永德之繼承人，原告未將被告賴玉里列為繼承人而請求分割遺產，已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且被告賴玉里為系爭保險之受益人，依前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前神智亦均屬正常，原告空言主張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時已無意思能力，自無可採，其因而將對台灣人壽之債權列為馮永德之遺產，亦已侵害被告賴玉里之財產權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梁隆甫則以：馮永德並未喪失意思表示之能力，其意識均屬清楚正常。且原告先稱馮永德於105年間罹患失智症致無意思能力，復主張馮永德於103年間即無意思能力，除未提出證據且與客觀事實不符外，亦明顯前後矛盾，自不足採。此外，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74條之規定，本票為繳回證券，被告梁隆甫雖曾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惟此部分債權已因清償而消滅，系爭本票亦已銷毀，並依票據法之規定返還予被告梁隆甫，原告徒以系爭本票影本主張債權存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台灣人壽則以：依110年9月24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該院門診時，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並無任何因失智症而無法表達意思之記載，而前開不起訴處分書亦認定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時尚非無意思能力。原告自應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05年間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意思能力，及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並非馮永德所親簽，惟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無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被告李清陽陳稱：沒有意見。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原告為馮永德之子馮慶偉之女，惟馮慶偉於108年5月3日死亡，另馮永德之子馮志龍、馮志龍之子馮昊亦分別於109年11月13日、109年12月7日死亡，是馮永德之繼承人為原告及馮永德之女馮玲玲，後馮玲玲於112年10月11日死亡，而由被告李清陽再轉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7、107至1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二)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兼顧表意人權益及交易安全，而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皆是。）者，其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故亦當然無效也。是在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應屬有效，僅於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方得謂為無效。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馮永德生前未曾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經法院為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馮永德在法律上即非無行為能力人，合先敘明。
(三)原告主張(二)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於110年2月3日與被告賴玉里辦理結婚登記，後馮永德於110年4月22日死亡等情，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07頁），且為被告賴玉里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已無行為能力，其意思表示無效等情，則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病歷、被告賴玉里另案所提出陳訴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9年3月10日檢驗檢查報告、該院111年1月21日診斷證明書、錄音譯文、網頁列印資料、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至193、427至445頁、卷二第93至95頁）。惟查：
　⒈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最後1次跟馮永德對話是在馮永德過世前2、3個月，當時馮永德一下清楚，一下子不清楚，但伊與馮永德對話時，馮永德都很正常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
　⒉證人即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結婚書約所載之見證人卞金秀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與馮永德為鄰居，清楚馮永德之家庭狀況，當時馮永德自己去伊住處請伊做證人，伊有問他是否真的要這樣，馮永德說是的，伊覺得馮永德狀況還好，後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結婚書約給伊簽名等語；證人即另一見證人林芳枝於另案偵查中具結證稱：伊常與馮永德一起練氣功，當時馮永德自己來找伊，表示因為被告賴玉里長年照顧馮永德之家庭，要與被告賴玉里結婚，後來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起拿書約讓伊簽名等語，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字第199、200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頁）。
　⒊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足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一同前來辦理結婚登記，伊向臺中市榮民服務處確認馮永德的榮民身分後，就檢視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有無攜帶身分證、戶口名簿、結婚書約，及確認2位證人都有簽名蓋章，再看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狀況來確認有結婚意願，當時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都表示願意結婚，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伊確認沒問題後，就請承辦人員辦理，也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無誤後才完成登記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1至413頁）。
　⒋證人即臺中○○○○○○○○承辦人員陳美珠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當天是由秘書先確認馮永德與被告賴玉里的精神意識及榮民身分等情形無誤後，再交由伊辦理結婚登記，伊也再次向渠等確認要辦理結婚登記無誤後，就為渠等辦理相關手續，並請渠等在數位簽名板上簽名完成登記，而當時馮永德的意識清楚，只是回答較緩慢，簽名也都是渠等親自簽名等語，有前開不起訴處分書、警詢筆錄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9至386、414至416頁）。
　⒌經核證人前揭證述大致相符，應堪採信，足見馮永德於死亡前2、3個月仍得與朱穗萍對話，且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前，即已自行尋找結婚書約之見證人卞金秀、林芳枝，表達欲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並請求渠等見證簽名之意，後於110年2月3日辦理結婚登記時，亦經戶政事務所人員陳美足、陳美珠再次向其確認確有與被告賴玉里結婚之意，馮永德並基於其自由意志，親自在相關申請之電子表單上簽名，應有識別其行為所發生法律效果之意思能力甚明。
　⒍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施宜興雖於111年1月21日向原告陳稱：「可是失智症不可以辦結婚吧？怎麼可以這樣子？」、「因為你失智不可以結婚啊，不合理啊」、「你看我為什麼寫109年，因為那時候是可以寫的，之後就不能寫了。」、「109年9月、109年10月，這後面啦，這邊就開始老人癡呆了」等語，並於同日出具載稱：「109年12月11日後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由友人帶病人協助看診」等語之診斷證明書（參本院卷一第429至445頁）。惟馮永德精神狀況本應以辦理結婚登記時為判斷時點，已難逕以此推翻前開證人證述之憑信性。且馮永德前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況，自103年3月至109年11月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科門診就醫期間，問答正常且意識清楚，惟自109年12月11日後因老年期癡呆症及譫妄惡化，均由女性友人協助陪同看診；另馮永德於109年2月24日由友人陪伴至神經科門診就醫，主訴記憶力下降、失眠及精神神經症狀，109年3月10日接受心智檢查，結果為MMSE13分、CDR1分，看診及檢查過程受限於其聽力問題，部分認知評估無法細做，惟大致可回答簡單問題及配合簡單的指令動作，110年1月12日最後一次門診時，四肢肌力約3-4分，可配合簡單指令動作等情，有該院111年5月7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829號函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89至490頁）。而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前揭心理檢查時，MMSE為13分，惟語言功能檢查結果載稱「因嚴重聽力問題而易低估」等語，亦有該檢查報告為憑（參本院卷二第93頁）。再觀之前開譯文前後對話，原告及其母係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要求施宜興醫師應開立馮永德於110年間已意識不清、老人癡呆之診斷證明書，施宜興醫師原要求原告改至該院陳冠妃醫師門診，請陳冠妃醫師開立失智症之診斷證明書，並表示其開立的藥物均為血糖及血壓用藥，因馮永德所罹患失智症，與內科用藥無關，其僅能記載馮永德於109年以後失智並由家屬帶來看診，且有譫妄等情。是本院綜核上情，認馮永德於109年3月10日為心理檢查時，其MMSE已可能因其聽力而有遭低估之情，且於110年1月12日至該院神經科就診時，仍得配合簡單之指令動作，尚難認其已全然欠缺意思能力；且其係因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壓等病症至該院消化科就診，施宜興醫師雖診斷其患有失智症，惟並未給予用藥，亦未為其排定相關檢查，亦難僅憑施宜興醫師於診斷證明書所載之「老人癡呆症、譫妄惡化」，遽認其已達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更無從以施宜興醫師於與原告對話時，對於失智症可否結婚之質疑，作為馮永德於為前開結婚登記時有無意思能力之依據。
　⒎至被告賴玉里有無告知原告要與馮永德結婚及要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均與馮永德於為結婚時有無意思能力無涉；而被告賴玉里於對馮永德聲請監護宣告時所提出之陳訴狀，僅為其當時主觀認定馮永德之心智狀態為何，無關乎馮永德於辦理結婚登記時客觀上有無行為能力，亦不因此於本案有何自認之適用；另原告所提出龍眼林基金會訪視案件回覆單，係載稱馮永德因重聽，難以進行訪視等語，顯與無意思能力有間，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與卷證有違，無足憑採。
　⒏據此，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與被告賴玉里為前開結婚登記時，確實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而有意思表示無效之情。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即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三)部分：
　⒈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所有權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211至219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並無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渠等間之買賣契約應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原告自得依所有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永德係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賴玉里等語。按第三人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該第三人應負舉證之責。次按物權行為具有獨立性及無因性，不因其原因之債權不存在而當然失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係物權行為之原因，為保護交易安全，該債權行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物權行為中抽離，使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因債權行為之不存在、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此為物權行為之無因性（即債權行為之效力不能左右物權行為之效力）。上開物權行為，除具備當事人間物權變動之合意，須結合公示之方法（不動產物權係書面與登記，動產物權則係交付）。是原所有權人因物權之變動而喪失所有權，不因債權行為之瑕疵（不成立、無效或具有撤銷之原因）而當然回復，除物權行為本身有不成立、無效或撤銷之事由外，其非得逕行使民法第767條規定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買賣契約（債權行為）如為無效或事後解除，依物權無因性，並不當然使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成為無效，仍應就物權行為認定有無無效之事由。被告賴玉里固自承與馮永德間無買賣系爭房地之真意，惟其前開辯解顯否認與馮永德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則該物權行為自不因其原因債權即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買賣契約無效而當然失效，是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前開物權行為亦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迄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無從執之為其有利之認定。
　⒊原告復主張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處分系爭房地時已無意思能力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而觀之原告所提出馮永德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關於此部分病症僅載稱：「失智症，未伴有行為障礙」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89頁），而馮永德於103年3月至109年11月間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醫時，於門診問答正常意識清楚，亦有該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參本院卷一第377頁），顯無從逕論馮永德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原告就馮永德於107年8月6日時之精神狀態，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徒以馮永德於109年間至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欲回推認定其於處分系爭房地時無意思能力，實乏所據，無足憑採。
　⒋是馮永德既已將系爭房地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賴玉里，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所有權移轉登記有何無效之情，馮永德於其死亡前顯已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以其為馮永德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第114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應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原告主張(四)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108年7月4日自中信帳戶匯款11萬6200元至郵局帳戶，後郵局帳戶於108年7月10日至110年4月21間遭提領款項合計90萬3900元；另中信帳戶於110年1月5日亦有匯款美金7萬6675元至被告賴玉里所申設前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等情，業據其提出存款交易明細、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匯款申請書、外匯存提款交易憑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59、163至175頁），被告賴玉里就收受美金7萬6675元匯款乙節未予爭執，惟否認有提領前開郵局帳戶內存款等情。
　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原告前開主張既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原告自應就被告賴玉里有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致馮永德受有損害，且兩者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等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及被告賴玉里係未經馮永德同意擅自將美金7萬6675元匯款至其帳戶乙節，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實無從僅憑客觀之交易明細，遽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⒊且原告既未能證明郵局帳戶內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提領，則馮永德於郵局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其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即無庸再予審究。至原告主張馮永德指示被告賴玉里匯款美金7萬6675元部分，其授權行為因無意思能力而無效乙節，亦因原告未能舉證證明馮永德於110年1月5日無意思能力，業據前述，原告此部分主張，均乏所據，不足憑採。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原告主張(五)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賴玉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等情，為被告賴玉里所否認，辯稱：馮慶偉之帳戶資料均係由馮永德保管，其僅係代填提款單等情。原告就此固提出提款單、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馮慶偉帳戶存摺影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21至147頁），惟原告亦自承馮慶偉之帳戶資料係存放於馮永德之保險箱內，馮慶偉生前醫療等相關費用亦由馮永德支付等情（參本院卷二第487頁），佐以被告賴玉里確自105年起即與馮永德同住，其陪同、協助馮永德處理馮慶偉帳戶提款事宜，實難認與常情有違，自難僅以被告賴玉里曾代為填寫提款單上之資料，遽認如附表一所示款項為被告賴玉里所領取。而原告就此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係被告賴玉里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即乏所據，不足憑採。至馮永德、馮慶偉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遭提領時究有無意思能力、渠等與被告賴玉里間究有無委任契約，亦無庸再予審究。是原告以其為馮慶偉繼承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返還如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原告主張(六)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前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向馮永德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並開立系爭本票交予馮永德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迄今尚未清償前開款項等情，為被告梁隆甫所否認，辯稱其已清償借款，馮永德亦因此將系爭本票返還予伊等語。則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權證書之返還，通常須在清償債務之後，故已返還債權證書者，推定其債之關係已消滅，此為民法第325條第3項之所由定，若債權人主張債權證書之交還，並非由於債權消滅之故，則其就此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不得仍命債務人就其債務已經清償之事實舉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11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2848號判決參照）。系爭本票既為被告梁隆甫向馮永德借款時所開立，以借得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堪認系爭本票即為被告梁隆甫收受借款之憑證。而被告梁隆甫辯稱其已清償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等情，業據其提出各遭撕成4份後再為黏貼之系爭本票原本為證，且經本院勘驗在卷（參本院卷二第537頁）。則本院審酌執票人在其票據債權未獲得滿足前，當無可能同意返還票據，票據債務於返還本票時應已消滅，乃為常態，馮永德既將系爭本票返還被告梁隆甫，揆諸前開說明，自應推定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權業已消滅，被告梁隆甫前開辯解，尚屬有據，堪以憑採。原告如欲為相反之主張，即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僅空言否認上情，辯稱可能係遭被告賴玉里、梁隆甫等人私自取走系爭本票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主張被告梁隆甫尚積欠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借貸債務未清償，而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返還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即無足採。
(八)原告主張(七)部分：
　　原告主張馮永德為系爭保險之要保人，且以其帳戶扣款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保險費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存款交易明細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161頁、卷二第239至255頁），且為被告台灣人壽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原告主張馮永德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時已無意思能力，且契約上之簽名非馮永德所親簽等情，為被告台灣人壽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原告就此固提出馮永德於105年8月26日之病歷資料為證（參本院卷一第189頁）。惟查：證人即業務員劉青怡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保險為伊向馮永德招攬，馮永德當時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表示想將資產做信託，伊與分行經理便出面瞭解馮永德的需求，馮永德說因為兒子、孫子都臥病在床，怕之後沒人照顧他們，當天渠等說需要1位監察人，也聯繫信託部的人員要前來與馮永德洽談，但馮永德原本找的友人去世，他又說信託好像要管理費，且小腦萎縮協會不能幫忙當監察人，覺得很麻煩，渠等就推薦馮永德以保險方式將款項存起來，也可以做保險金信託，但馮永德只有先投保，一直都未來辦理信託，從馮永德第1次來到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隔2、3個月，期間都是由伊與分行經理和馮永德洽談，且除了前開已去世之友人，馮永德沒有找其他人陪同過，馮永德當時意識都還蠻清楚的等語（參本院卷二第366至369頁）。佐以證人朱穗萍於本院具結證稱：伊於20年前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人協會，馮永德因家中有4名患者，創會當年就已加入協會，而馮永德一直很健康，在去世的前半年，原每週四都會帶兒子、孫子來參加活動，當時馮永德都可以正常與伊應對，而馮永德在創會初期時就曾提到，他覺得全家沒人是健康的，希望協會能在他提早走時，承擔幫助他的家人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10至113頁）。是核證人前開證述，堪認馮永德早於多年前即因有感家中子孫健康狀況不佳，其又年事已高，子孫恐無人照顧，有意預為安排規劃，後於105年間，亦係為周全其身後子孫照顧事宜而主動向銀行詢問財務規劃，並因費用、執行困難等因素，而決意與被告台灣人壽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實難認其有何遭人冒簽及缺乏意思能力之情；且前揭105年8月26日病歷資料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0年9月24日診斷證明書，均無從逕論馮永德於105年間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無識別、判斷之能力，或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亦據前述；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非馮永德所簽名，亦因馮永德無意思能力而無效，實乏所據，不足憑採。至原告主張劉青怡與被告賴玉里勾結變更聯絡電話云云，實與馮永德於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時有無意思能力乙節無涉，自無庸予以審究。是被告台灣人壽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收受馮永德繳納之保險費，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返還保險費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九)原告主張(八)部分：
　　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故遺產為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就公同共有權利為訴訟者，乃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分割共有物之訴，須共有人全體參與訴訟，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如有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法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又關於當事人適格與否，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無論訴訟進行至如何之程度，應隨時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90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因主張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而未將被告賴玉里列為分割遺產之被告，惟前開婚姻有效，被告賴玉里為馮永德之配偶等情，業據前開認定，是被告賴玉里對於馮永德即有繼承權，原告請求分割馮永德之遺產，卻未將具有繼承權之被告賴玉里列為被告，原告之起訴，顯未以全體共有人為訴訟當事人，揆諸前揭說明，自屬當事人不適格，本院即不得對之為實體上之裁判。從而，原告對被告李清陽請求裁判分割馮永德之遺產，顯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5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賴玉里與馮永德間之婚姻無效；暨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塗銷系爭房地於107年8月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返還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暨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304萬9267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賴玉里給付原告42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478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梁隆甫給付180萬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台灣人壽給付1422萬1119元予原告及被告李清陽公同共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馮永德所遺如附表四所示之遺產，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且按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諸如確認判決、形成判決以及給付判決中關於夫妻同居之判決、命被告為意思表示之判決（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25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雖聲明就其訴之聲明第2至6項請求宣告假執行，惟得為宣告假執行之判決，以適於執行者為限，原告訴請被告賴玉里應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塗銷登記，係請求本院判令被告賴玉里為一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應不宜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訴亦遭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附麗，是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應一併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帳戶 　 金額 1 108年3月27日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元 2 108年4月9日  2萬元 3 108年4月26日   23萬2200元 4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4萬9200元 5 108年4月29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2萬5800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萬2300元 7 108年5月6日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7000元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金額 本票號碼 1 103年12月13日 100萬元 CH243815號 2 104年3月17日 50萬元 CH243819號 3 104年3月31日 20萬元 CH243820號 4 105年7月26日 10萬元 WG0000000號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美元）
編號 保單日期 保單號碼 　保險費 1 105年1月5日 000000000號 34萬9581元 2 105年1月20日 000000000號 24萬2000元 
 
附表四：（金額：新臺幣）
編號 　　　　　　　　　遺產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2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4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 （權利範圍：1228/0000000）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7元及孳息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12元及孳息 8 郵局帳戶存款5026元及孳息 9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 對被告梁隆甫之債權180萬元 11 對被告台灣人壽之債權1639萬5667元 

附表五：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馮雅婕 2分之1 2 李清陽 2分之1 



